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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近年來產業活動高速發展，私有運具持有數和能源消耗速度也隨之逐年成長，

全球即將面臨經濟繁榮背後的能源短缺、環境汙染與全球暖化等問題，面對此問

題，聯合國在 2005 年簽訂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京都議定書」，協議內容預定將

二氧化碳排放量限制在 2000 年一半的排放量以下，另外國際能源署統計報告指

出運輸部門的碳排放量占全球總排放量的 23%，僅次於能源部門的排放量，有鑑

於此，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於 2018 年建議各國以下三個減碳目標；（一）

提升碳排放技術與能源效率；（二）建立碳排放管理機制與政策，並發展永續綠

色產業；（三）鼓勵國際綠色合作與提高國民認知與參與。 

各國政府為響應節能減碳之計畫，在交通產業上積極發展公共運輸系統提升

能源使用率，其中各國政府為了加強大眾運輸系統便利性與及門性，在公共運輸

系統中建置共享運具服務系統以補強大眾運輸系統的效用，目前國內共享服務系

統已包含公共自行車、共享汽車和共享機車三類服務系統，我國政府預期這三個

類型的服務系統能對大眾運輸系統帶來不同面向的幫助，其中公共自行車系統作

為短距運輸服務系統，具有延伸大眾運輸系統提升使用量之功用，並同時解決城

市內交通壅塞與環境污染之問題；共享汽車則具有彌補大眾運具無法觸及的服務

之功用，並藉此吸引民眾降低運具持有數並且改變運具使用習慣；共享機車則同

時擁有短距運輸服務系統之特性和彌補大眾運具無法觸及之功用。 

在已開發國家中我國是少數發展共享機車服務之國家，在 2016 年第一家共

享機車營運業者 WeMo Scooter 在我國開始營運，隨後 2019 年 iRent 和 GoShare

兩家共享機車營運業者也相繼開始營運。截至 2020 年 WeMo Scooter、Irent 和

GoShare 三家共享機車營運業者在我國分別有 30 萬、20 萬和 40 萬共 90 萬個用

戶，其中三家公司在雙北地區分別投入 6,000、2,000 和 3,000 輛共 11,000 萬輛共

享機車，由此可見共享機車在我國已經有一定程度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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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動機 

由上述可得知，共享機車在我國有一定的發展規模和使用量，隨著共享機車

營運規模的擴大，同時也對於交通環境帶來一些衝擊，如：機車停車位空間限縮、

共享機車違規停放等問題。面對共享機車對於交通環境帶來的影響，主管機關開

始重新審視兩者的合作和管理模式。臺北市交通局在 2020 年 1 月評估 1280 月票

2.0 納入共享機車的可能性，並在 2021 年 5 月試營運 1280 定期票加價購共享機

車的優惠方案，期望透過共享機車服務的擴展大眾運輸系統服務範圍，藉此吸引

更多民眾使用大眾運輸系統。另外 2020 年新北市政府修改「新北市共享運具經

營業管理自治條例」以擬訂共享機車管理辦法和解決共享機車違規停車之問題。 

有鑒於我國共享機車營運模式需利用公共空間儲存車輛並提供服務，本研究

認為主管機關須考量共享機車對交通環境之影響，並評估其正負向之影響後再制

定合作和管理模式，而業者也需要展現對於交通環境正向價值方能說服主管機關

的支持。本研究參考國外案例發現共享汽車除了能配合大眾運輸系統彌補服務缺

口之外，共享汽車還有降低汽車持有數之效用，然而機車與汽車在硬體設備、持

有成本、持有態度和使用特性等方面皆有明顯的差異，因此本研究認為共享機車

未必能對交通環境帶來相同的效果。目前國內外並沒有共享機車相關文獻，主管

機關也無從評斷共享機車是否能為交通環境能帶來正面的影響，因此本研究認為

著手探討共享機車對於交通環境之影響對於主管機關具有一定的價值。 

本研究將共享機車對於交通環境之影響分為「運具選擇轉移」和「運具持有

改變」兩個層面進行探討，「運具選擇轉移」意旨原本在某目的之下在兩端點移

動的用戶因共享機車改變用戶原本所選擇的運具，「運具選擇轉移」的影響結果

大致可分為私人運具轉移至共享機車、公共運輸系統轉移至共享機車、私人運具

轉移公共運輸系統三種狀況；「運具持有改變」意旨用戶因使用共享機車後改變

自身運具持有的數量和類型，「運具持有改變」的影響結果大致可分為減少運具

持有數、增加運具持有數、改變持有類型三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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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具選擇轉移」和「運具持有改變」兩個層面的改變會對交通環境同時造

成正向與負向的影響，如「運具選擇轉移」可能會提升大眾運輸系統使用量，但

同時可能會造成市區道路流量提高造成道路服務品質降低或發生機車相關事故

等問題，而「運具持有改變」可能降低私有運具持有數量或促使民眾購買電動機

車，但同時共享機車可能會增加電動機車數進而造成停車空間縮減，因此主管機

關在評估時需同時計算正向和負向的影響結果才能做出正確的管理和合作決策。

本研究礙於研究時程與經費無法全面探討共享機車對於交通環境的影響，因此本

研究將聚焦探討共享機車對於共享機車用戶機車持有決策之影響。共享機車對於

交通環境之影響如表 1-1 所示。 

表 1-1 共享機車對於交通環境之影響 

交通環境之影響 影響面向 影響結果 

運具選擇轉移 私人運具轉移至
共享機車 

發生機車相關事故 

大眾運輸系統使用量提高 

市區道路流量提高造成道路服務品質降低 公共運輸系統轉
移至共享機車 

私人運具轉移公
共運輸系統 

運具持有改變 減少運具持有數 運具數量的增減影響停車空間 

運具數量的增減間接影響私人運具使用量 增加運具持有數 

改變持有類性 持有和未持有運具之用戶購買電動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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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目的 

目前國內外沒有共享機車對於運具持有影響的相關文獻，這使得主管機關難

以評斷共享機車對於交通環境的影響。本研究囿於研究時程與經費無法全面探討

共享機車對於交通環境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將聚焦探討共享機車對於其用戶機車

持有決策之影響。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於探索共享機車引發用戶改變機車持有的

主要影響因素，並根據研究結果以主管機關的角度提出管理或合作之建議。 

⚫ 探討共享機車服務影響使用人減少私有運具的主要影響因素 

⚫ 探討共享機車服務影響使用人增加私有運具的主要影響因素 

⚫ 針對主管機關提出共享機車管理或合作之建議 

 

1.4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2021年1月至3月之間曾經使用WeMo Scooter之用戶，

另外本研究之研究範圍限定在共享機車對於機車持有數之影響，不在此探討共享

機車對於汽車持有之影響，本研究以顯示性偏好問卷調查用戶因共享機車實際減

少、增加和放棄購買機車之數量，其中放棄購買機車的行為無法以實際數字佐證，

僅能透過用戶自我表述。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如表 1-2 所示。 

表 1-2 研究範圍 

用戶持有狀態 
3 個月內曾使用共享機車之用戶 

實際拋售機車 實際購買機車 放棄購買機車 

同時持有汽機車 實際觀測 實際觀測 自我表述 

僅持有汽車 實際觀測 - 自我表述 

僅持有機車 實際觀測 實際觀測 自我表述 

皆不持有 實際觀測 - 自我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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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流程 

在界定研究目的和研究範圍之後，本研究進一步回顧國內共享機車現況、國

外共享汽車對於汽車持有影響、汽車持有數量選擇模式、機車持有數量選擇模式

相關研究，並參考過往文獻分析共享機車用戶機車持有決策行為和決策影響變數。

本研究接著會根據文獻回顧和機車持有決策行為分析結果研擬調查問卷，最後利

用問卷資料建立模型，並提出結論與建議。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圖 1.1 所示。 

 

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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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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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於 2.1 節回顧汽機車持有相關研究，探討影響運具持有相關變數與模式

建構想法；2.2 節回顧共享運具的起源，探討共享運具背後的核心思想；2.3 節回

顧共享汽車相關研究，探討共享汽車對於交通環境和汽車持有之影響，並著重探

討影響汽車持有之變數與模式建構之想法；2.4 節回顧我國共享機車之現況，探

討各家共享機車服務之差異。 

 

2.1 車輛持有相關研究 

過往汽機車輛持有相關研究主要目的在於預測各地區未來運具成長數量、探

討家戶或個體運具持有數量選擇模式、運具持有類型選擇模式、運具持有對於運

具選擇之影響，相關研究文獻繁多，其研究方法也非常多樣性，綜觀運具持有相

關研究可以簡單將分析模式依資料類型分為總體與個體兩個類型。總體面主要是

利用系統縱斷面資料推估未來總體運具持有數量之變動，此類模式通常應用於預

測一個國家或區域未來私人運具持有之數量，但無法分析單一因素對於運具持有

之影響，而個體面分析是透過問卷調查個人或家戶資料，如：人口特性、家戶特

性、土地使用與經濟特性等，藉此建構個體選擇模式並探討影響因素與車輛持有

之關係，最後藉由分析結果作為交通管理政策制定之依據。 

當社會環境面臨人口與私有運具皆快速成長的情況，許多研究開始探討總體

運具持有數量的變動，其中研究方法大致能分為五種運具持有預測模式，分別為

一般模式、時間序列模式、羅吉斯模式、橫斷面模式和類目分析法，其中一般模

式是利用運輸規劃中旅次產生常見的方法預估總體運具持有數量的變動，如多元

迴歸、成長率法等；時間序列模式為利用過往資料按先後順序進行排列的縱斷面

資料以函數進行模擬；羅吉斯模式則是利用外推模式求得該區域的飽和值，並在

確定飽和值的情況下預估總體運具持有數量；橫斷面模式是利用問卷調查到的橫

斷面資料，並以橫斷面資料所建立的預估模式；類目分析則是一種替代線性迴歸

的方法，代表獨立變數依其離散的類別分類後建立模式(Button, 1994)。本研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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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共享機車對於運具持有選擇之影響，因此不在此深入探討預

估未來運具成長數量相關之文獻。 

各國城市隨著時間推演發展逐漸成熟，人口與運具持有數也漸漸達到飽和，

因此許多研究轉而探討運具持有選擇之影響因素，前期研究主題主要探究運具持

有數量選擇，後期研究則延伸探討持有數量與使用量之間的關係，大部分研究認

為在實際的情況中民眾在選擇持有私有運具數量同時也決定未來私有運具的使

用量，因此將兩者視為一個密切相關但不完全相同的決策問題，研究指出兩者之

間同時存有共同影響因素和不同的影響因素，當共同影響因素變動時同時會對兩

者造成影響。在機車持有上我國與國外有明顯的差異，根據 2020 年交通部公開

資料「主要國家交通統計比較」可得知我國每百人機動車輛數為 94.6 輛明顯高

於其他國家，國內研究為因應我國交通環境之特性，在車輛持有相關研究上額外

探討機車持有影響變數，研究也進一步探討汽車與機車在使用與持有之間的競合

關係，部分研究假設民眾在會先選擇運具持有數量再選擇運具持有類型，另一部

分研究則假設汽車和機車的持有數量並不是同時決定，並以外生變數的方式探討

兩者之間的關係。 

目前研究模式大致能分為九種運具持有模式，分別為時間序列模式、總體世

代模式、總體汽車市場模式、啟發式模擬方法、靜態個體汽車持有模式、汽車持

有及使用的間接效用模式、靜態個體車種選擇模式、追蹤方法和以車輛類型為條

件的動態汽車交易模式，其中運具持有相關研究大部分都以羅吉特個體選擇模式

作為其研究方法，而羅吉特模式又可以依次序反應選擇方法和無次序反應選擇方

法分為順序羅吉特模式與多項羅吉特模式，普遍研究認為兩個模式結果皆具有解

釋意義，但考量多項羅吉特模式能顯示出變數在不同的持有水準下有不同的參數

的情況，因此普遍認為無次序反應選擇方法較適合作汽車持有模式之預測(Gerard 

et al., 2004; Bhat and Pulugurta,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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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機車持有相關研究 

Tuan and Shimizu(2005)利用 2003 年越南河內市 299 個家戶資料探討家戶機

車動態持有選擇行為，研究建立機車交易和車型的聯合選擇模式，機車交易行為

利用二元羅吉特模式來表示，考慮變數包含家戶大小、工作人數、收入、機車市

場價格，而車型選擇行為則利用多項羅吉特模式來表示，車型方案依據車齡、製

造地、排氣量等項目區分出 13 種選擇方案，考慮變數包含家戶特性、個人特性、

車輛屬性和機車持有經驗。研究結果發現，政府可透過提高大眾運輸系統的品質

來減少機車的使用量和透過增加稅收來抑制家戶車輛持有數。 

樊國新（民 95）利用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我國機車持有與使用特性之研究」

中的問卷資料，並應用間斷性／連續性選擇模式探討不同家戶運具持有數所選擇

的運具組合，研究依據家戶持有車輛數分為三個模式，結果顯示不同的家戶運具

持有數的情況下影響變數也會不同，三個模式變數皆包含機車駕照總數、汽車駕

照總數、工作比例、家戶總收入、運具使用成本，其中當家戶運具持有數為二的

時候更容易受到家戶人口組成所影響。 

賴文泰等人（民 95）利用郵寄問卷調查我國家戶資料，並應用間斷性／連

續性選擇模式發展了汽車、機車持有數量與使用量之聯合選擇模型，研究結果顯

示汽車與機車持有決策之間並沒有顯著相關，另外當機車持有成本在總收入占比

較少的情況下，經濟、成本相關變數對於機車持有之影響不顯著，而主要影響機

車持有之變數為家戶旅運需求量，在使用量上機車使用需求與小客車使用需求之

間替代關係呈顯著，但在持有數量上機車與小客車之間替代關係不呈顯著。 

蔡世勛（民 97）利用 96 年汽機車追蹤調查問卷探討台灣 23 個行政區的動

態持有與使用選擇模式，並依據結果對於管制措施進行模擬，研究將 23 個行政

區劃分為都會區、次要都會區與一般城市等三個區域，並利用多項羅吉特模式、

巢式羅吉特模式建立三個區域的汽機車持有模式，在區域型機車持有模式中「車

價/家戶所得」在主要都會與次要都會達到負向顯著情形，研究最後表示以提高

價格的手段抑制機車持有數效果有限，建議主管機關著重在數量管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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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琬玲（民 98）為蔡世勛（民 97）之延伸，研究利用 96、97 年汽機車追蹤

調查問卷探討台灣 23 個行政區的動態持有與使用選擇模式，並依據結果對於管

制措施進行模擬，其研究以多項羅吉特模式、巢式羅吉特模式與混合羅吉特模式

做分析，最後汽車持有模式以混合羅吉特模式為最佳模式，而機車持有模式以多

項羅吉特模式為最佳模式，研究分別建立汽機車持有與使用模式，並在汽車持有

模式中將機車持有數以外生變數方式置入模式中，機車模式亦然。研究結果顯示

汽機車持有之間具有替代關係，而機車持有模式顯示車價、燃油成本與停車費對

於持有者影響並不顯著，因此若實施管理制度建議從其他成本著手，如：保險費、

牌照稅與燃料費等。 

林虹伶（民 100）透過澳門交通事務「2010 澳門居民交通出行調查研究計畫」

之原始資料探討澳門地區汽車持有與使用選擇模式，其研究將汽車與機車視為兩

個獨立的決策，並分別用多項羅吉特建構選擇模式，研究結果顯示機車與汽車持

有模式相比，機車持有模式在家戶變數的解釋力相對較低，反之個體變數對於機

車持有行為解釋力較高，其中顯著變數包括年齡、性別、月收入、職業、工作地

點距離和人口密度，研究顯示受訪者年齡越高持有機車機率越低；有個人收入的

受訪者持有機車機率較高；居住於人口密度較高之地區持有機車機率較高；工作

地點較近的受訪者持有機車機率較高。最後研究建議透過增加車輛取得、車輛使

用和車輛持有成本來抑制私人運具成長。 

目前機車持有相關研究主要都是由國內所發表，大多數研究都將汽機車持有

模型分開討論，僅有樊國新（民 95）是假設家戶會先選擇運具持有數，再依據

運具持有數決定汽機車的組合類型，部分文獻結果顯示汽車與機車持有數之間互

不影響，而在使用上兩者則存在相互替代之關係，但也有部分文獻顯示汽車與機

車持有數和使用量兩者皆存在相互替代之關係，另外在問卷調查上大部分研究皆

以家戶作為分析單位，僅有林虹伶（民 100）發現以個人為單位建立的機車持有

模型解釋力優於以家戶為單位建立的機車持有模型。在變數分析結果上，汽車與

機車的影響因素上有明顯差異，在家戶變數中家戶未成年人口數對於機車影響較

不顯著，另外收入、持有成本以及使用成本對於機車持有的影響也較不顯著。研

究整理如表 2.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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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汽機車輛持有之研究解釋變數 

文獻 研究範圍 資料來源 研究方法 選擇方案 
解釋變數 

個體 家戶 持有車輛 交通環境 人口社經 

Tuan and 

Shimizu 

(2005) 

越南河內 
家戶問卷資
料(N=299) 

多項羅吉特 

混合羅吉特 

家戶機車
動態持有

數量 

- 

⚫ 家戶人數 

⚫ 工作人數 

⚫ 家戶收入 

⚫ 車齡 

⚫ 製造地 

⚫ 排氣量 

⚫ 機 車 市 場
價格 

⚫ 先 前 持 車

經驗 

- 

樊國新 

（民 95） 
台北縣市 

「我國機車
持有與使用
特性之研
究」問卷資
料(N=699) 

多項羅吉特 

家戶汽車
/機車持
有組合 

- 

⚫ 每月總所得 

⚫ 汽機車駕照數 

⚫ 工作比例 

⚫ 未成年人數 

⚫ 18至 30歲人數 

⚫ 30 歲以上人數 

⚫ 主 要 運 具
使用成本 

⚫ 次 要 運 具
使用成本 

- - 

賴文泰等
人（民 95） 

我國 23 個
縣市 

郵寄問卷調
查(N=1391) 

巢式羅吉特 

聯立多元迴
歸模型 

家戶機車
持有數輛 

- 
⚫ 工作人數 

⚫ 機車駕照數 
- - - 

家戶汽車
持有數輛 

- 

⚫ 家戶小孩數 

⚫ 所得減車輛持
有成本 

⚫ 小客車駕照數 

⚫ 持 有 成 本
／所得 

⚫ 燃油成本 

- - 

蔡世勛 

（民 97） 

我國 23 個
縣市 

96 年問卷調
查汽車

(N=3450)、
機車

(N=2536) 

多項羅吉特 

巢式羅吉特 

迴歸分析 

動態機車
持有數量 

- 

⚫ 工作人口數 

⚫ 汽車持有數 

⚫ 機車駕照數 

⚫ 車價/所得 

⚫ 每 人 享 有
道路面積 

⚫ 每 人 大 眾
運 輸 延 車
公里 

⚫ 二、三級
人 口 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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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 研究範圍 資料來源 研究方法 選擇方案 
解釋變數 

個體 家戶 持有車輛 交通環境 人口社經 

動態汽車
持有數量 

 

- 

⚫ 工作人口數 

⚫ 未滿 18 歲人數 

⚫ 機車持有數 

⚫ 汽車駕照數 

⚫ 稅賦/所得 

⚫ 車價/所得 

⚫ 燃油/所得 

⚫ 每 人 享 有
道路面積 

⚫ 每 人 大 眾
運 輸 延 車
公里 

⚫ 二、三級
人 口 比
例 

黃琬玲 

（民 98） 

我國 23 個
縣市 

96、97 年問
卷調查汽車
(N=5180)、

機車
(N=3671) 

多項羅吉特 

巢式羅吉特 

混合羅吉特 

迴歸分析 

 

動態汽車
持有數量 

- 

⚫ 戶長年齡 

⚫ 總人口數 

⚫ 工作人口數 

⚫ 機車持有數 

⚫ 汽車駕照數 

⚫ 每月總所得 

⚫ 燃油成本 

⚫ 停車成本 

⚫ 購買成本 

⚫ 維修成本 

⚫ 年保險費 

⚫ 稅賦/所得 

⚫ 每 人 享 有
大 眾 運 輸
公里 

- 

動態機車
持有數量 

- 

⚫ 總人口數 

⚫ 機車駕照數 

⚫ 汽車持有數 

⚫ 維修成本 

⚫ 年保險費 

⚫ 稅賦 

⚫ 每 人 享 有

大 眾 運 輸
公里 

- 

林虹伶 

（民 100） 
澳門 

澳門交通事
務2010澳門
居民交通出
行調查研究

計畫之原始
資料 

(N=2684) 

多項羅吉特 

家戶汽車
持有數量 

- 

⚫ 幼童人口數 

⚫ 青年人口數 

⚫ 工作人口數 

⚫ 非工作人口數 

⚫ 每月總所得 

- - 

⚫ 地 區 人
口密度 

⚫ 居 住 在
離 島 地
區 

個人機車
持有數量 

⚫ 年齡 

⚫ 性別 

⚫ 月收入 

⚫ 職業 

⚫ 工作與居
住地 

- - - 
⚫ 地 區 人
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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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影響車輛持有相關變數 

上述文獻大多以郵寄問卷方式蒐集資料，少部分文獻則是以家訪方式蒐集資

料，過往文獻皆考量運具有家戶共同持有之特性，因此皆以家戶作為調查單位，

若是需要調查使用者的使用特性，部分研究會以家戶中的戶長作為代表。在運具

持有影響變數上，影響變數大致能分為使用者特性、家戶特性、持有車輛特性、

交通環境與管制特性、人口社經和土地使用特性五類變數（林虹伶，民 100；樊

國欣，民 95）。影響變數說明如下：  

⚫ 使用者特性 

使用者特性意指汽機車持有者所表現出的特性，其內容可分為個體特性和運

具使用特性，個體特性是考量使用者可能會因自身狀態的不同，而做出不同的運

具持有決策，如：外送業者因工作需求必須持有機車或是未成年人口無法持有或

使用機車，個體特性大多由基本人口統計變數所表示，考量變數項目包含性別、

年齡、婚姻狀況、職業…等。運具使用狀況則考量使用者對於其他運具的使用習

慣和依存性，如：主要使用大眾運輸系統的民眾選擇拋售私人運具的機率較高，

考量變數項目包含私人運具使用頻率、使用距離、旅次目的…等。 

⚫ 家戶特性 

家戶特性意指共同經濟生活在同一家戶的成員所表現出的特性，其內容可分

為家戶運具持有特性和家戶組成特性，家戶運具持有特性是考量家戶有共同持有

運具之特性，此現象可由汽機車駕照持有數與汽機車登記數不相等的情況推斷，

考量變數項目包含機車持有數、汽車持有數…等。家戶組成特性是考量家戶在決

定持有類型和數量時會考量其他家戶成員之需求，如：決策者可能會考量家戶中

幼童的安全而添購汽車，考量變數項目包含家戶人口數、家戶老年人口數、家戶

幼童人口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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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車輛特性 

持有車輛特性意指車輛自身所表現的特性，考量變數項目包含車齡、車輛持

有成本、購買成本、車型…等。汽車購買成本上限與下限的差異極大，難以將不

同價位的車輛視為同一單位，部分研究會以車輛平均成本做為替代。另外，許多

研究認為運具成本須同時考量家戶收入或個人才能顯現出運具成本對於運具持

有的影響，如：運具持有成本佔家戶年總收入的百分比。 

⚫ 交通環境與管制特性 

交通環境特性意指受訪者居住或活動區域內的交通環境與管制特性，其內容

分為交通環境特性和管制特性，交通環境特性考量個體可能會因為外在交通設施

而改變汽機車持有數，如：健全的大眾運輸系統能有效地減少汽機車使用量和持

有數或是停車位有限的情況下可能會迫使民眾減少汽機車使用量和持有數，考量

變數項目包含大眾運輸系統覆蓋率、大眾系統服務品質、停車位數、道路容量…

等。管制特性考量個體可能會因為外在法律規定或管理政策而改變汽機車持有數，

如：執法單位加強取締違停車輛可能會使民眾減少汽機車使用量和持有數或是政

府補助淘汰二行程機車和補助購買電動機車可能會改變民眾車輛持有數，考量變

數項目包含執法的嚴謹程度、稅賦制度、停放管理制度…等。 

⚫ 人口社經和土地使用特性 

人口社經特性意指受訪者居住或活動區域內人口社會經濟特性和土地使用

特性，人口社經和土地使用特性是考量區域的特性對於運具持有的影響，如：地

區的開發程度越高持有運具比例越高，考量變數項目包含居住人口密度、居住人

口數、土地使用類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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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小結 

本研究欲探討共享機車對於機車持有決策之影響，因此在本章節回顧汽車與

機車持有相關之研究。在調查方式上，大部分的國內研究皆是以家訪的方式蒐集

資料，另外過往文獻皆考量家戶有共同持有運具之特性，並以家戶作為分析單位。

本研究有鑒於交通部統計近年我國人民每百人機車持有數落在 91 與 95 之間，且

機車購買成本與持有成本相對於汽車較為低廉，由此推斷機車與汽車相比，機車

對於使用者更偏向是個人運具。 

在影響變數上，文獻中所考量的變數可分為個體特性、家戶特性、持有車輛

特性、交通環境與管制特性、人口社經和土地使用特性，其中家戶特性、持有車

輛特性和交通環境與管制特性為研究主要顯著變數，文獻結果皆顯示因機車購買

成本和持有成本較為低廉，所以家戶收入、持有成本以及使用成本之變數對於機

車持有的影響較小或是不顯著，另外文獻也顯示機車與汽車相比家戶變數之影響

較弱，推論機車較屬於個人的運具，因此在選擇機車持有數量時較不會考量家戶

其他成員。 

上述文獻中，部分文獻是以選擇持有數量的角度去分析持有決策，本研究認

為分析共享機車用戶不能如同一般運具持有模式直接探討用戶所選擇的機車持

有數，共享機車是近五年內發展的產業，大部分的民眾在選擇運具持有數量時並

沒有考量共享機車的效用，因此本研究將藉由機車持有數量的變動探討共享機車

對於運具持有的影響。 

本研究考量本研究之對象為共享機車之用戶，因此本研究除上述變數之外需

額外考量共享機車使用特性對於機車持有之影響，如：共享機車服務品質、使用

特性和用戶使用狀況等。另外，本研究認為減少與增加運具的選擇行為並不完全

相同，減少機車決策並不會因為自身的需求減少而立即減少機車持有數，此現象

可以由機車牌照登記數與駕照數量比（100 至 102 年比值超過 1）和「107 年機

車使用狀況調查」調查顯示 2.2%的機車為閒置狀況得以證實，因此本研究會將

依據兩者的情況考量不同的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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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共享運具服務 

共享經濟模式在近十年中快速發展，最初共享服務概念稱為協同消費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其概念在 1978 年由 Marcus Felson 和 Joe L. Spaeth

發表的《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中提出，內文定義協同消費為多人共同消費某樣經濟物品或參與某集

體活動，之後的學者將其概念稱為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 

Botsman and Roge(2010)重新定義協同消費和共享經濟，研究定義協同消費

為在沒有物品所有權情況下以共享、交換、買賣或租賃等方式使用產品與服務之

經濟模式；共享經濟為共享未能充分利用之資產以取得貨幣或非貨幣之利益，而

協同消費的經濟型態又可分為產品服務模式(Product Service Systems, PSS)、市場

再流通模式(Redistribution Markets)以及協同式生活(Collaborative Lifestyle)三種

模式，產品服務模式為消費者付費享用產品效益而非徹底擁有產品所有權；市場

再流通模式是指利用社群平台媒合二手物品市場供需；協同式生活並非實體產品

的交換、購買或出租，而是交換不具有實體性的資產，如：專業技能交換。 

車輛共享服務核心理念是將產品的所有權與使用權區分使消費者可在不擁

有運具的情況下使用該運具，經濟型態屬於產品服務模式，而車輛共享服務可分

為兩類，其一為租賃公司提供服務將運具租借給消費者，如：Ubike 共享單車、

iRent 共享汽車和 WeMo Scooter 共享機車…等；其二為消費者利用網路平台提供

閒置的運具給其他消費者，如：英國 P2P 租賃網站 Zilok、租車網站 RelayRides…

等。車輛共享服務最早起源於 1940 年歐洲，前期經營模式類似於傳統租車公司，

此時經營模式受限於科技技術租還與計費方式較為單一，而車輛共享隨著物連網

科技技術的進步創造更多不同營運模式，如：從有樁式轉變成無樁式服務、B2C

轉變成 P2P 的商業模式…等。隨著更多樣化的服務模式出現，一般民眾漸漸開始

接受「行動服務才是運具的核心經濟效益」的概念，民眾也開始重新評估無需負

擔購買、保養、維修、持有運具…等費用的共享運具是否能完全替代私人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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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共享汽車相關研究 

截至 2010 年全球已有 26 個國家、1100 多個城市正在營運共享汽車，其中

歐洲地區發展最為蓬勃，在 2006 年至 2018 年之間歐洲地區共享汽車用戶從 20

萬成長至 676 萬(Shaheen and Cohen, 2020)。最早在 1940 年共享汽車服務主旨是

為無法負擔私有運具之民眾提供租借服務，其主要核心概念為區別運具的使用權

與持有權，使一般人可以在非持有汽車的所有權下使用車輛。共享汽車營運系統

可分為站點租借(the station-based)、平台共享租借(peer to peer carsharing)、無樁

式租借(free float carsharing, FFCS)三種服務類型，其中站點租借服務租借之車輛

僅能在特定站點租還車輛，歐洲地區常將此類服務站點設於住宅區附近提供居民

利用；平台共享租借服務則是利用互聯網平台將用戶的車輛組成車隊，並提供給

其他用戶租借；無樁式租借服務是商用車隊利用租借系統將車輛在指定區域內租

借給用戶使用。共享汽車在服務型態上可分為單向服務(one-way)和來往服務

(round-trip)，單向服務的車輛租還不須在同一站點或店家，而來往服務的車輛租

還須在同一站點或店家。目前歐洲共享汽車無樁式租借系統大多為單向服務，而

站點租借和平台共享租借系統大部分都是來往服務，僅有少部分的站點租借系統

為單向服務。 

近年來許多業者積極投入 FFCS 服務，全球首家 FFCS 服務是在 2008 年由

Car2go 在德國投放 200 輛共享汽車提供服務，截至 2018 年 Car2go 營運範圍橫

跨歐洲、北美和亞洲，共擁有 14,000 個車隊編組和 300 萬會員。在 Car2go 成立

三年後，BMW 也在德國成立 DriveNow 提供 FFCS 服務，截至 2017 年 DriveNow

在13個歐洲和三個北美城市擁有近8,000輛汽車(car2go, 2018; Kopp et al., 2015)。

FFCS 服務能吸引業者投入主要是因為 FFCS 可利用公共空間儲放車輛，所以不

存在場站建照成本和場站管理之問題，另外對於消費者而言 FFCS 不僅消除站點

租借之限制，FFCS 還可藉由手機預約、付款和控制車輛相較於站點租借更為方

便。面對 FFCS 營運規模的成長，歐洲各國開始評估 FFCS 對於交通環境所帶來

的影響，許多研究開始著手於 FFCS 對於大眾運輸系統使用量和私人汽車持有之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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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共享汽車對於交通環境之影響 

不同運具與運具之間交互影響是運輸系統整合的核心問題，對於交通主管機

關而言共享汽車服務與大眾運輸方式的相互作用無非是一個重要研究議題，最初

研究認為共享汽車定位在大眾運輸系統與私人運具之間，並認為共享汽車擁有彌

補大眾運輸服務缺口和提升大眾運輸服務機動性之功效，同時也具有替代私有汽

車之功效能進而影響用戶放棄私有汽車(Shaheen et al., 2004；Huwer 2004；

Cewlow, 2016)。部分文獻指出共享汽車的用戶使用大眾運輸系統比例明顯較高，

倫敦共享汽車近五成的用戶表示使用目的包含大眾運輸系統的轉乘，而後期許多

研究顯示共享汽車與大眾運運輸系統並沒有一定的合作模式，研究認為共享汽車

與大眾運輸系統同時具備合作關係與替代關係，因此當大眾運輸服務品質較低的

情況就較容易被共享汽車替代，舊金山數據顯示若停止共享汽車服務時約有 29%

的用戶會回歸使用大眾運輸系統；倫敦共享汽車需求模型發現引入雙向服務和單

向服務會造成交通季票購買人次下降1.2%(Cervero, Golub, and Nee, 2007；Costain 

et al., 2012；Le Vine, Lee-Gosselin, Sivakumar, and Polak, 2014)。研究近一步觀察

發現共享汽車的服務型態會影響共享汽車與大眾運輸系統之關係，雙向服務較適

合做為公共運輸服務的補充，而單向服務機動性高較容易配合個體不同的旅次行

為，因此容易與公共運輸服務形成替代關係(Kopp, Gerike, and Axhausen, 2015；

Namazu, MacKenzie, Zerriffi, and Dowlatabadi, 2018)。 

共享汽車服務是否能夠減少自用汽車的持有數是許多研究一直在探討的問

題，大部分的研究結果顯示共享汽車服務在大部分的城市都能有效替代自用汽車，

但有少部分結果顯示共享汽車不能有效取代自用汽車反而增加總運具數，Martin 

and Shahee(2016)顯示北美地區 Car2go 的 FFCS 服務使 2%至 5%的用戶出售自用

車，且 7%至 10%的用戶因服務延後或避免購車，統計顯示 Car2go 可取代 1 至 3

輛自用車；Le Vine and Polak(2019)顯示倫敦地區 11%共享汽車之用戶已出售自

用車、6%用戶在 3個月試用期後出售自用車且 30%用戶取消原本預期購買想法；

Hülsmann et al(2018)顯示斯圖加特、科隆和法蘭克福地區 Car2go 僅能取代 0.3 至

0.8 輛自用車，反而導致城市更為擁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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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共享汽車對於汽車持有決策影響之研究 

Giesel and Nobis(2016)利用電子郵件問卷收集共享汽車用戶資料，探討德國

國內兩家共享汽車 DriveNow 和 Flinkster 對於用戶運具持有之影響，研究結果指

出共享汽車能降低汽車使用量和運具持有數，其中 Flinkste 提供的場站式服務與

DriveNow 提供的無場站式服務相比，Flinkste 較容易使用戶拋售汽車，而同時使

用 DriveNow 和 Flinkster 服務之用戶更願意拋售運具。 

Namazu and Dowlatabadi(2018)利用電子郵件問卷收集共享汽車用戶資料，探

討 Car2go 提供的單向服務和 Modo 提供的往來服務對於運具持有數之影響，該

研究依據用戶的運具持有數和共享汽車使用狀況分為三個模式，研究結果顯示

Modo 較容易使用戶拋售汽車，但擁有 Modo 和 Car2go 成員身份的受訪者減少車

輛的可能性最高，其中對於放棄所有運具之家庭影響最為顯著，研究認為 Car2go

機動性較高有利於轉乘大眾運輸系統，穩定性較高的 Modo 較容易取代家戶車輛，

兩種服務為互補的服務，利用兩者同時進行服務有助於減少車輛持有。 

Kim et al.(2019)利用電子郵件問卷收集共享汽車用戶資料，探討韓國首爾場

站式共享汽車 2014 年和 2018 年對於運具持有數之影響，2014 年至 2018 年之間

共享汽車拓展 600 多個站點，並於 2015 年開始提供單向服務，研究結果顯示 2014

年和 2018 年收入較低的老年個體在使用服務後較有可能減少自用車，其中收入

之影響最為顯著，另外該研究也發現拋售運具與延遲購買為兩個獨立的決策，兩

者受到不同的變數所影響，例如：高收入的用戶相較於低收入的用戶較不願意拋

售現有的車輛，但他們更願意延遲或取消購車計畫。 

Le Vine and Polak(2019)利用電子郵件問卷收集共享汽車用戶資料，探討英

國無場站式共享汽車對於運具持有數之影響，研究將個體在使用共享汽車服務後

的行為分為已出售、計畫出售、取消購買和維持運具持四個情況，並依此分為實

質影響和預期影響兩類，研究結果顯示家庭收入對於汽車運具持有影響最為顯著，

但對於取消購買影響力不顯著，另外研究也發現無車輛持有之家戶傾向利用共享

汽車出門購物，而有車輛持有之家戶則傾向共享汽車出差或是商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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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cherm et al.(2020)利用電子郵件問卷收集共享汽車用戶資料，探討歐洲 11

個城市中 Car2go 和 DriveNow 兩家無場站式共享機車對於運具持有數之影響，

該研究將個體在使用共享汽車服務後的行為分為增加運具、減少運具和取消購買

三類，該研究表示消費者在填寫問卷時經常會有高估自身行為的情況，因此認為

取消購買之狀態存有誤差不予與研究，僅探討減少運具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家

戶孩童對於持有運具之影響最為顯著，推測家戶較習慣利用汽車載運孩童，反之

當孩童成年後個體就較願意出售汽車，另外居住城市對於持有運具之影響為顯著，

其變數內涵蓋城市的交通環境、FFCS 服務規模和地理位置的特性，研究建議後

續研究可以以此延伸探討。 

本研究參考文獻皆以個體作為調查單位，並利用郵寄問卷收集資料，而研究

方法也都以敘述性統計以及羅吉斯迴歸分析兩個方法探討持有與變數之關係，在

研究變數的挑選上主要著重於三個部分，分別為使用者特性、家戶特性和共享汽

車使用特性，使用者特性和家戶特性包含之內容與 2.1.2 節內容相同，而共享汽

車使用特性意旨個體在使用共享汽車時所表現出的反應和習慣，考量變數項目包

含共享汽車使用頻率、使用目的、入會時間…等。在顯著變數中，共享汽車使用

特性變數當中使用頻率、旅次目的和其他共享汽車之項目重複率較高；家戶特性

變數當中車輛持有數、家戶人數、住宅形式和家戶幼童數重複率較高；個體特性

變數當中私有汽車使用重複率最高。研究整理如表 2.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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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影響共享汽車用戶出售自用車因素文獻整理 

文獻作者 服務系統 研究對象 研究範圍 依變數 

解釋變數 

個體 家戶 共享汽車 
性
別 

年
齡 

學
歷 

大
眾
運
具
使
用 

私
有
汽
車
使
用 

其
他
交
通
票 

家
戶
收
入 

家
戶
人
數 

家
戶
幼
童 

工
作
人
數 

居
住
位
置 

家
戶
老
人 

車
輛
持
有
數 

住
宅
形
式 

使
用
頻
率 

使
用
距
離 

使
用
態
度 

旅
次
目
的 

使
用
前
旅
次
行
為 

服
務
滿
意
度 

入
會
原
因 

入
會
時
間 

會
員
方
案 

其
他
共
享
汽
車 

Giesel and 
Nobis(2016) 

RT, OT ,FF 
共享汽車用戶 

(N=988) 
柏林 
慕尼黑 

實際增加車輛   V V V   V   V      V        

實際減少車輛     V          V         V 

Namazu and 
Dowlatabadi

(2018) 

RT, OT 
共享汽車用戶

(N=3040) 

加拿大 

溫哥華 

實際減少車輛        V  V   V V V   V   V   V 

實際減少車輛        V  V   V  V   V   V   V 

實際放棄所有
車輛 

       V V     V V   V   V   V 

Kim et 
al.(2019) 

RT, OT 

2014 共享汽車
用戶(N=895) 

2018 共享汽車
用戶(N=1366) 

韓國 
首爾 

實際減少車輛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實際購買車輛 V V   V V V      V V V   V  V     

Le Vine and 

Polak(2019) 
RT, OT, FF 

共享汽車用戶

(N=298) 

英國 

倫敦 

實際和潛在減

少車輛 
   V V  V  V      V   V     V  

潛在減少車輛     V    V    V  V   V       

Jocherm et 
al.(2020) 

OT, FF 
共享汽車用戶

(N=10596) 
歐洲 實際出售車輛  V    V  V V  V  V  V V      V  V 

RT 為來往服務(round-trip)、OT 為單向服務(one-way)、FF 為無場站式(free-fl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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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小結 

本研究欲探討共享機車對於機車持有之影響，因此在本章回顧共享汽車影響

車輛持有之研究。綜整上述內容可發現共享汽車與大眾運輸系統有很緊密的關聯

性，共享汽車同時存有增加與減少大眾運具使用量之影響，其中單向服務機動性

高較容易與公共運輸服務形成替代關係。在汽車持有上，大部分研究都認為共享

汽車能降低汽車持有率，但仍有案例顯示共享汽車未能有效取代私有運具反而會

造成城市更為擁擠，其中研究主要探討使用者特性、家戶特性和共享汽車使用特

性對於汽車持有之影響，然而文獻也指出不同城市的交通環境和地理位置可能也

會影響用戶持有汽車之意願，建議後續研究可以延伸探討。 

過往文獻中，部分研究僅考量使用共享汽車後維持車輛、阻止購買車輛和拋

售車輛三種情況，並認為用戶會購買私人運具是為滿足其自身需求，無論共享汽

車是否提供服務個體仍會去購買車輛，因此不考慮共享汽車有引發個體購買私人

運具之狀況，但本研究認為在共享機車使用上可能會存在共享機車引發使用者購

買電動機車的情況，因此本研究仍會考量因共享機車增加機車持有數之情況。另

外，部分研究認為共享汽車抑制用戶購買車輛並非實質影響的狀況，且抑制購買

的狀況可能存有消費者高估自身行為的問題，因此不予與研究，但本研究認為研

究不能忽略共享運具阻止購買車輛的影響，尤其面對機車低持有成本的特性下阻

止購買車輛的情況會比出售車輛的情況明顯，因此本研究仍會探討放棄購買機車

的狀況。 

過往文獻都是以使用者、家戶和共享汽車使用特性作為解釋變數分析共享汽

車用戶的決策行為，但本研究認為引發購買、抑制購買和出售運具為三個不同情

況的決策行為，研究需考量三個決策情境的差異，並依據其差異挑選不同的解釋

變數，另外過往文獻也未能考量持有車輛、人口社經與土地使用和交通環境與管

制特性對於共享汽車用戶汽車持有決策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將嘗試把持有車輛、

人口社經與土地使用和交通環境與管制特性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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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共享機車發展現況 

我國目前主要營運的共享電動機車服務公司為威摩科技(WeMo Scooter)、和

雲行動服務(iRent)和睿能數位服務(GoShare)，各家對於營運管理、營運策略與目

標市場各有不同，由下表可發現和雲行動服務目標市場包含通勤族群與旅遊需求，

因此和雲行動服務營運範圍較廣但投放車數最少，另外在電池管理上威摩科技採

人工換電池的制度且滿電里程較少，這使威摩科技在長途旅次的表現較差。各家

共享電動機車服務比較如下表 2.3-1 所示： 

表 2-3 共享電動機車服務比較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與本研究整理 

  

服務內容 WeMo iRent GoShare 

營運時間 2016.10.26 2019.3.18 2019.8.29 

營運範圍 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 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

桃園市、桃園市、台中市 

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部

分區域、高鐵青埔站 

目標市場 通勤族群為主 通勤族群為主 

旅遊需求為輔 

通勤族群為主 

租借車輛 綠牌輕型電動機車 綠牌輕型電動機車 白牌重型電動機車 

綠牌輕型電動機車 

車輛廠牌 光陽 Candy3.0 光陽 New Many 110EV 睿能 Gogoro2 與 VIVA 

車體性能 一般模式：50km/h 

power 模式：70km/h 

一般模式：54km/h 

power 模式：75km/h 

Gogoro2：84km/h 

GogoroVIVA：54km/h 

滿電里程 45Km 50Km Gogoro2：61km 

GogoroVIVA：40km 

電池管理 營運商 自行換電 

營運商 

自行換電 

營運商 

投放車數 雙北地區：6000 輛 

高雄地區：1000 輛 

雙北地區：2000 輛 

桃園地區：500 輛 

台中地區：500 輛 

台南地區：500 輛 

高雄地區：500 輛 

台北地區：3000 輛 

桃園地區：1000 輛 

用戶數量 30 萬 20 萬（含汽車） 40 萬 

收費模式 ⚫ 一般方案： 

6 分鐘 15 元，第 7 分鐘後，

每分鐘 2.5 元。 

⚫ 青春方案： 

6 分鐘 12 元，第 7 分鐘後，

每分鐘 2 元。 

⚫ 小時方案： 

3 小時、6 小時、24 小時。 

⚫ 月租方案： 

125 分鐘、220 分鐘、470 分

鐘、610 分鐘。 

⚫ 推廣價： 

前 6 分鐘 10 元，第 7 分鐘

起每分鐘 1.5 元，日租上限

300 元。 

⚫ 定價： 

前 6 分鐘 15 元，第 7 分鐘

起每分鐘 2元，日租上限 900

元。 

⚫ 一般方案： 

前 6 分鐘 15 元之後每分鐘

2.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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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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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於 3.1 節敘述本研究對於共享機車用戶機車持有決策行為分析，並解析

研究挑選之變數和提出研究假設； 3.2 節講述本研究所援用之方法，本研究之研

究方法為羅吉特選擇模式。 

 

3.1 共享機車用戶機車持有決策行為分析 

本研究有鑒於交通部統計近 5 年內我國人民每百人機車持有數落在 91 與 95

之間，且機車購買成本與持有成本相對於汽車較為低廉，由此推斷機車與汽車相

比，機車對於使用者更偏向是個人運具，另外共享機車用戶皆以個人的單位註冊

帳號，故此本研究將以個人做為分析持有決策行為之單位。 

本研究認為分析此議題不能如同一般運具持有模式直接探討用戶所選擇的

機車持有數，因共享機車是近五年內發展的產業，大部分的民眾在選擇運具持有

數量時並沒有考量共享機車的效用，因此本研究將藉由機車持有數量的變動探討

共享機車對於運具持有的影響，如圖 3.1 所示。 

 

圖 3.1 過往機車持有變化架構 

過往文獻顯示共享運具對於運具持有的影響並非只有減少運具持有數，共享

運具還能夠降低購買私人運具的意願，而圖 3.1 的架構雖然可以探討運具持有數

量的變化，但無法呈現用戶潛在因共享機車而產生的決策行為，因此本研究將修

改過往機車持有變化架構，將因共享機車而產生的決策行為納入模式中。  



 

26 

⚫ 共享機車用戶機車持有決策行為 

本研究將用戶做出的決策分為受共享機車影響與不受共享機車影響兩類，不

受共享機車影響的決策包括「維持機車持有數」、「減少機車持有數」和「增加

機車持有數」。在受共享機車影響的決策中，本研究考量共享機車潛在影響和引

發增加機車持有的可能，因此整理出「放棄購買機車」、「放棄持有機車」、「引

發購買機車」和「取消減少機車」四種受共享機車影響的決策。所有共享機車持

有決策行為如圖 3.2 所示。 

「維持機車持有數」意指共享機車用戶不受共享機車影響，並在使用期間決

定不改變目前機車持有數量，其中包含「更換持有機車」和「未更動持有機車」

的決策行為。「未更動持有機車」意指共享機車用戶無意改變目前持有的機車和

機車數量；「更換持有機車」意指共享機車用戶購買新機車替代原本持有的機車

用以維持機車持有數量，「更換持有機車」同時具有維持機車數量和購買機車之

意圖，因此本研究特別區分「未更動持有機車」和「更換持有機車」。 

「減少機車持有數」意指共享機車用戶不受共享機車影響，並在使用期間決

定減少目前機車持有數量，其中「減少機車持有數」的行為包含出售、轉讓、放

棄、贈予…等決策行為，本研究預期「減少機車持有數」的行為僅會出現在持有

機車的用戶中。 

「增加機車持有數」意指共享機車用戶不受共享機車影響，並在使用期間決

定增加目前機車持有數量，其中「增加機車持有數」的行為包含購買、接收贈予、

繼承…等情況，本研究預期「增加機車持有數」的行為僅會出現在未持有機車的

用戶中。 

「放棄持有機車」意旨共享機車用戶在使用期間因使用共享機車而決定減少

目前機車持有數量，其中「放棄持有機車」的行為包含出售、轉讓、放棄、贈予…

等決策行為，「放棄持有機車」本研究預期顯示共享機車實質對於減少私人機車

持有數量的影響，「放棄持有機車」的行為僅會出現在持有機車的用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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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購買機車」意旨原本有增加機車意圖的用戶因使用共享機車而決定延

後或放棄增加私人機車之計畫或想法，「放棄購買機車」顯示共享機車潛在對於

減少私人機車持有數量的影響，本研究預期「放棄購買機車」的行為僅會出現在

未持有機車的用戶中。 

「引發購買機車」意旨共享機車用戶在使用期間因使用共享機車而決定增加

目前機車持有數量，「引發購買機車」顯示共享機車實質對於增加私人機車持有

數量的影響，本研究預期「引發購買機車」的行為僅會出現在未持有機車的用戶

中。 

「取消減少機車」意旨原本有減少機車意圖的用戶因使用共享機車而決定放

棄或延後減少私人機車之計畫，「取消減少機車」顯示共享機車潛在對於增加私

人機車持有數量的影響，本研究預期「取消減少機車」的行為僅會出現在持有機

車的用戶中。 

 

圖 3.2 共享機車持有決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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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機車持有決策架構 

本研究認為某些特定的決策只會在特定的情境中出現，其中「放棄購買機車」

和「增加機車持有數」是用戶在原本考慮增加機車數量的情況下做出的決策行為；

「取消減少機車」和「減少機車持有數」是用戶在原本考慮是否需要增加機車數

量的情況下做出的決策行為；「放棄持有機車」、「引發購買機車」和「維持機

車持有數」是用戶在原本不考慮更動機車數量的情況下做出的決策行為。 

本研究認為用戶考慮增加、減少或維持機車數量是受自身旅運需求所影響，

而不是受共享機車服務所影響，因此本研究不討論此部分的選擇行為。另外本研

究考量用戶僅有在持有機車的情況下才會做出「放棄持有機車」、「取消減少機

車」和「減少機車持有數」等決策行為，因此本研究決定將依據情境和持有機車

的情況將共享機車用戶拆分成四種不同的模式進行討論。 

綜整上述內容，本研究將排除原本無增加機車持有數意圖之用戶，並比較選

擇「放棄購買機車」和「增加機車持有數」用戶之差異，本研究將此情況定為「模

式 1」；本研究將排除原本有增加或減少機車意圖和選擇「引發購買機車」之用

戶，並比較持有機車的用戶選擇「維持機車持有數」和「放棄持有機車」之差異，

本研究將此情況定為「模式 2」；本研究將排除原本有增加或減少機車意圖和選

擇「放棄持有機車」之用戶，並比較無持有機車的用戶選擇「維持機車持有數」

和「引發購買機車」之差異，本研究將此情況定為「模式 3」；本研究將排除原

本無放棄車輛意圖之用戶，並比較「取消減少機車」和「減少機車持有數」用戶

之差異，本研究將此情況定為「模式 4」，本研究模式架構如圖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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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共享機車持有決策模式 

 

3.1.1 共享機車用戶之機車持有影響變數 

本研究參考過往機車持有模式和共享汽車相關文獻挑選共享機車用戶機車

持有決策影響變數，過往文獻機車持有變數大致可分為使用者特性、家戶特性、

交通環境特性、持有車輛特性和人口社經與土地使用特性。本研究將額外增加共

享機車使用特性來分析共享機車服務狀況與共享機車使用習慣對於機車持有的

影響，變數詳細討論於下方詳述，變數整理如表 3.1 所示。 

⚫ 使用者特性 

使用者特性包含人口統計變數和各項運具使用習慣兩個面向，人口統計變數

是考量用戶因自身的特性對於機車持有的影響，變數包含年齡、性別、職業、學

歷、月收入和居住縣市，而運具使用習慣是考量受訪者使用各類運具的頻率對於

機車持有的影響，變數包含私人機車、汽車、大眾運輸系統和公共自行車每星期

使用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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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住人口特性 

一般家戶成員定義為登記在同一戶籍之成員，但考量許多年輕族群在異地租

房工作之情況，若用傳統戶籍人口做分析難以顯示實際的情況，因此本研究將調

查用戶經常同住人口之特性。同住人口特性定包含同住人口組成和同住人口運具

數兩個面向，同住人口組成是考量其他同住人口成員之需求對於運具持有的影響，

變數包含同住總人口、65 歲以上老年人口、18 歲以下 6 歲以上未成年人口、6

歲以下幼童人口、就業人口、持有機車駕照人口和持有汽車駕照人口；同住人口

運具數量是考量運具在同住人口之間有共同使用的習慣，變數包含同住人口汽車

數量和機車數量，並以機車數/持有機車駕照人口顯示平均每人能持有機車的機

會。 

⚫ 持有車輛特性 

持有車輛特性包含個人所持有的運具數量、機車車況和機車成本，運具數量

是考量機車與汽車在持有上可能存有替代性，變數包含個人持有的汽車與機車數

量；機車成本是考量持有者可能會因為持有或購買的成本而改變機車持有，變數

包含每年燃料稅、每年牌照稅、購買成本、使用成本和停車費來表示；機車車況

是考慮持有者在決定是否放棄機車時會考量即將拋售的機車車況和使用狀況，如：

機車車齡較高或使用頻率較低，使用者考慮放棄機車的機會較大。機車現況考量

變數包含機車機車車齡和使用狀況，而使用狀況則以每星期機車使用頻率來表

示。 

⚫ 交通環境與管制特性和人口社經與土地使用特性 

在交通環境與管制特性和人口社經和土地使用特性的部分，本研究礙於難以

具體的量化大眾運輸系統之效用或是停車環境之優劣，如：我國機車使用者時常

會停在騎樓、黃線等不合法的區域，難以劃分機車停車空間，且共享機車服務範

圍並不是以行政區域為單位，部分服務範圍是以觀光區域或是交通樞紐為主，使

研究難以用區域特性去解釋受訪者的選擇行為，因此本研究決定忽略交通環境與

管制特性和人口社經與土地使用特性相關變數，變數項目整理如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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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機車使用特性 

共享機車使用特性是由共享機車服務狀況與共享機車使用習慣兩個部分所

表示，其中共享機車服務狀況反應出共享機車服務的優劣，共享機車服務對一般

民眾而言是由多家共享機車服務所構成，本研究發現共享機車用戶會同時註冊多

家共享機車服務公司避免無車可用的情況，因此本研究將以總體共享機車環境的

角度分析共享機車服務。本研究將共享機車服務拆解成尋車、取車、騎車和還車

四個過程，並依據各個部分提出影響變數，變數包含機車缺車率、平均取車時間、

機車定位狀況、機車異常率、機車配備滿意度和停車缺位率。 

共享機車使用習慣反應出用戶在改變機車持有數量之前不同的使用量和使

用目的下替代私人機車的偏好程度，例如：有高頻率或長距離使用需求的用戶會

或是以通勤為主要目的之用戶較傾向購買機車，因此本研究將調查共享機車使用

頻率、每月花費、旅次目的、品牌持有數和旅次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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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各項變數整理 

變數種類 變數 單位 

一般機車 

持有變數 

用戶特性 

年齡 - 

性別 - 

職業 - 

學歷 - 

居住地 - 

婚姻狀況 - 

平均月收入 收入/月 

機車使用頻率 次數/星期 

汽車使用頻率 次數/星期 

大眾運輸系統使用頻率 次數/星期 

公共自行車使用頻率 次數/星期 

家戶特性 

家戶人口數 人數/家戶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 人數/家戶 

18 至 6 未成年人口 人數/家戶 

6 歲以下幼童人口 人數/家戶 

就業人口 人數/家戶 

持有汽車數/汽車駕照人口 車數/家戶人數 

持有機車數/機車駕照人口 車數/家戶人數 

持有運具特性 

個人持有機車數 車數 

個人持有汽車數 車數 

機車購買價格 - 

每年燃料費和牌照稅 費用/每年 

每月停車費 費用/每月 

機車車齡 - 

機車使用頻率 次數/星期 

共享機車 

相關變數 

共享機車使用習慣 

註冊共享機車公司數 - 

主要使用模式 - 

主要使用目的 - 

每月使用頻率 次數/每月 

每月使用花費 費用/每月 

共享機車服務狀況 

機車缺車率 六點量表 

停車缺位率 六點量表 

平均取車時間 - 

機車定位異常 六點量表 

機車異常率 六點量表 

機車配備滿意度 六點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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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羅吉特選擇模式 

3.2.1 個體選擇模式 

個體選擇模式又稱為行為選擇模式，此模式是根據經濟學的消費行為和心理

學的選擇行為兩個行為理論所構成，個體選擇模式是假設消費者皆為理性之決策

者，消費者在面對各種可選擇的方案時會選擇效用最大的方案，而影響人們評估

方案效用因素大致可分為方案客觀條件、決策者主觀條件與其他隨機因素三個。 

以隨機效用的數學模型表示選擇行為的效用，假設對每個消費者 t 面對所有

可能選擇的方案 C，會在心中產生對應效用為 U，當替選方案 i 之效用大於替選

方案 j 則消費者 t 才會選擇方案 i，亦即消費者 t 挑選方案 i 的機率為： 

P(𝑖|𝐶𝑖) = 𝑃(𝑈𝑖𝑡 ≥ 𝑈𝑗𝑡       ∀𝑗 ≠ 𝑖 ∈ 𝐶𝑡 ) 

𝑈𝑖𝑡：替選方案 i 對消費者 t 所能帶來的效用 

𝑈𝑗𝑡：替選方案 j 對消費者 t 所能帶來的效用 

在一般情況下，研究皆假定效用函數為隨機效用，並非所有影響變數皆是可

觀測或可衡量，因此在效用函數中會包括可衡量效用和不可衡量效用。 

𝑈𝑖𝑡 = 𝑉𝑖𝑡 + 𝜀𝑖𝑡 

Vit：替選方案 i 所能帶給決策者 n 之可衡量效用 

εit：替選方案 i 所能帶給決策者 n 之可衡量效用 

根據效用最大化原則之假設，則決策者 t 選擇替選方案 i 之機率為： 

P(𝑖|𝐶𝑖) = 𝑃(𝑈𝑖𝑡 ≥ 𝑈𝑗𝑡         ∀𝑗 ≠ 𝑖 ∈ 𝐶𝑡 ) 

P(𝑖|𝐶𝑖) = 𝑃(𝑉𝑖𝑡 + 𝜀𝑖𝑡 ≥ 𝑉𝑗𝑡 + 𝜀𝑗𝑡        ∀𝑗 ≠ 𝑖 ∈ 𝐶𝑡 ) 

P(𝑖|𝐶𝑖) = 𝑃(𝜀𝑗𝑡 − 𝜀𝑖𝑡 ≤ 𝑉𝑖𝑡 − 𝑉𝑗𝑡        ∀𝑗 ≠ 𝑖 ∈ 𝐶𝑡 ) 

上述為個體選擇模式的基本形式，並且依據誤差項機率分配之不同推導出不

同形式的個體選擇模式，如一般極端值模式（generalized extreme value）、普羅

比模式（probit model）及羅吉特模式（logit model）等。 



 

34 

3.2.2 多項羅吉特選擇模式 

誠如上述個體選擇模式依據誤差項機率分配之不同可推導出不同形式的選

擇模式，羅吉特選擇模式是假設不可衡量效用之差𝜀𝑗𝑡 − 𝜀𝑖𝑡為岡伯分配，藉此推

導出𝑃𝑖。 

P𝑖 =
𝑒𝑉𝑖𝑡

∑ 𝑒𝑉𝑗𝑡𝑗
𝑗=0

 

𝑃𝑖𝑡：消費者 t 選擇方案 i 之機率 

𝑉𝑖𝑡：消費者 t 選擇方案 i 可以被測量的效用 

上述之𝑉𝑖𝑡是可衡量的效用，研究通常假設為各屬性的線性組合，亦即： 

V𝑖𝑡 = ∑ 𝑋𝑖𝑡𝐾𝛽𝑘 +

𝐾

𝑘=1

∑ 𝑆𝑡𝑙𝛼𝑙

𝐿

𝑙=1

 

XitK：消費者 t 選擇方案 i 的第 k 種屬性值 

βk：第 k 種屬性的參數值 

Stl：消費者 t 選擇第 l 種社會經濟特性 

𝛼𝑙：第 l 種社會經濟特性的參數值 

然而在多項羅吉特選擇模式中各替選方案之間為完全獨立(Independent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 I.I.A.)，亦即消費者選擇機率僅與兩個替選方案之效用有關，

因此不論其他可選擇方案增加或減少，兩個替選方案的相對機率值完全不受影響，

公式如下所示： 

P𝑖 =

𝑒𝑉𝑖𝑡

∑ 𝑒𝑉𝑗𝑡𝑗
𝑗=0

𝑒𝑉𝑘𝑡

∑ 𝑒𝑉𝑘𝑡
𝑗
𝑗=0

→
𝑃𝑖𝑡

𝑃𝑘𝑡
=

𝑒𝑉𝑖𝑡

𝑒𝑉𝑘𝑡
= 𝑒𝑉𝑖𝑡−𝑉𝑘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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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模式校估與檢定 

個體選擇模式與線性模式不同，個體選擇模式無法直接從觀測值中獲得選擇

機率，簡而言之數據表面只會呈現選擇結果而不是選擇機率，因此個體選擇模式

大多以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校估參數，最大概似法能使各個

觀測數樣本分布機率最大，且所估計之參數具一致。 

羅吉特模式與參數可從兩個方面進行檢定，分別為統計檢定及先驗知識檢定

判斷模式的優劣。 

⚫ 先驗知識檢定 

根據文獻回顧和先驗知識判斷自變數與因變數之關係是否符合邏輯，如：自

變數與因變數為正相關，而自變數參數為負號則不合理。 

⚫ 概似比指標 

最大概似法可以計算一個概似比指數𝜌2以比較模式之間的優劣，概似比指數

𝜌2相當於被解釋的概似函數對數值與總蓋度函數對數值之比，其數值介於 0 與 1

之間，𝜌2值越接近 1 代表模式的適合度越高，通常𝜌2值介於 0.2 至 0.4 之間就代

表很高的適合度。 

𝜌2 =
𝑙𝑛𝐿(𝜃) − 𝑙𝑛𝐿(0)

𝑙𝑛𝐿(𝑝𝑝) − 𝑙𝑛𝐿(0)
= 1 −

𝑙𝑛𝐿(𝜃)

𝑙𝑛𝐿(0)
 

lnL(θ)：參數估計值為θ之概似函數對數值 

lnL(0)：等市場模式之概似函數對數值 

𝑙𝑛𝐿(𝑝𝑝)：理想模式所預測之結果與觀測結果完全相同，𝑙𝑛𝐿(𝛽𝛽)=0 

⚫ 概似比檢驗 

概似比統計量以概似比指標檢定為基礎，類似迴歸模式中的檢定，用來檢定

模式中所有參數之顯著性。概似比公式如下： 

L. R. = −2[(lnLL𝑚2 − lnLL𝑚0) − (lnLL𝑚1 − lnLL𝑚0)]  

L. R. = −2[lnLL𝑚2 − lnLL𝑚1] 

L. R. = −2ln (
L𝑚2

L𝑚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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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模型之間有巢狀(nested)關係，那兩個模型之間的對數概似值乘以-2 的

結果之差近似符合𝑋2分布，這一檢驗統計量稱為概似比(L. R)。L. R.檢驗是檢驗

模式加入的新變數是否有顯著性的貢獻，。概似比值 L. R.應在 0 和+∞之間，若

新變數對解釋力沒有貢獻，則 L. R.將會近似於零，反之新變數對解釋力有貢獻，

則L. R.將會是很大的正值，這與𝑋2檢驗的形式相同。 

⚫ 漸進 t 檢定 

概似比檢定是針對整個模式的所有參數做檢驗，而漸進 t 檢定是在選擇的信

心水準下檢定各參數值在統計上是否顯著不等於零，類似迴歸分析中的 t 檢定。

漸近 t 值等於參數係數值除以標準差，其公式如下式： 

𝑡𝛽𝑘 =
𝛽𝑘 − 0

𝑆𝑒𝑘
 

𝑆𝑒𝑘：為參數𝛽𝑘之標準誤差 

⚫ 彈性分析 

彈性分析在於了解方案屬性的改變對於方案選擇機率的影響，彈性定義為某

特定選擇方案的效用函數中的一個變數改變 1%時，對於該特定方案的選擇機率

之改變百分率，其公式如下式： 

𝐸𝑋𝑖𝑙𝑘

𝑃𝑖 =
𝜕𝑃𝑖

𝜕𝑋𝑖𝑙𝑘
×

𝑋𝑖𝑙𝑘

𝑃𝑖
 

𝑋𝑖𝑙𝑘：為個人l對𝑖個選擇方案之第𝑘個屬性變數 

𝐸𝑋𝑖𝑙𝑘

𝑃𝑖 ：為屬性𝑋𝑖𝑙𝑘對𝑖個方案選擇機率𝑃𝑖之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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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問卷設計與分析 

本章於 4.1 節敘述本研究對於問卷設計與調查規劃之構想； 4.2 節以敘述性

統計、卡方檢定、費雪精確檢定和交叉分析呈現方案與變數之基本關係，並從中

初步篩選解釋變數。 

 

4.1 問卷設計與調查規劃 

本研究調查對象為我國近半年內有使用經驗之用戶，並以橫向角度探討共享

機車用戶在不同的特性和條件下對於機車持有決策的影響，因此本研究需收集共

享機車用戶之資料，用戶資料需包括下列項目： 

⚫ 共享機車用戶使用後機車持有數量之變化 

⚫ 共享機車用戶使用特性和使用經驗資料 

⚫ 共享機車用戶基本資料和各項運具使用資料 

⚫ 共享機車用戶之家戶人口結構和運具持有狀況之資料 

⚫ 共享機車用戶拋售或可支配之機車資料 

 

4.1.1 問卷設計背景 

本研究將以橫向角度探討共享機車用戶在不同的特性和條件下對於機車持

有決策的影響，本研究參考國外共享汽車研究問卷並加以改良(Kim et al., 2019；

Le Vine and Polak, 2019；Jocherm et al., 2020)，在進行問卷內容設計之前，本研

究在此定義和解釋問卷內容中的名詞，名詞說明如下： 

⚫ 經常同住人口 

經常同住人口之定義為目前居住同一住宅且共用運具之成員組合，例如：因

工作在外縣市長期一個人租房的用戶，經常同住人口則為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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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歷 

本研究調查受訪者學歷程度以目前求學學歷為代表，而不是已完成學歷為代

表，如：大學生其學歷代表即為大學，而不是已高中為代表。 

⚫ 汽機車輛 

本研究調查之車輛為提供個人或是家戶私人用途使用之車輛，車種包含輕型

機車、重型機車、小客車與自小貨車，並不包含營業用車輛。 

⚫ 共享機車使用者 

本研究的共享機車使用者定義較為嚴謹，其定義為 2021 年一月至三月內有

使用經驗且有註冊 Wemo 之用戶，使用經驗僅包含駕駛共享機車。 

⚫ 持有運具 

一般持有運具的定義為登記在受訪者名下之車輛，但考量主要使用者未必為

法定擁有者，因此本研究定義持有運具為受訪者能決定去留之車輛。 

⚫ 共享機車使用模式 

研究將共享機車使用模式分為一般使用、家戶使用和轉乘使用，其中轉乘使

用定義為單趟的起迄點任意一端為大眾運輸場站；家戶使用定義為單趟的起迄點

其中一端為居住處，且另一端不為大眾運輸場站；一般使用定義為單趟的起迄點

皆不是您的住處或是大眾運輸場站。 

 

4.1.2 問卷內容設計 

本研究將問卷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汽機車持有狀況調查；第二部分為

共享機車使用行為調查；第三部分為用戶機車調查；第四部分為用戶個人特性調

查；第五部分為居住特性調查，問卷詳細內容於附錄所示。以下部分依據問卷五

個部分分別說明內容設計與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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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機車持有狀況調查 

本研究於此部分調查受訪者運具持有的數量，並根據受訪者目前機車持有數

量和在使用期間的決策行為將其分類於不同的問題中，並依據不同的模式決定需

要填寫的資料。 

⚫ 共享機車使用行為調查 

本研究於此部分調查受訪者使用共享機車期間的決策行為、使用特性和使用

經驗，決策行為將調查受訪者在使用期間機車持有之變化與共享機車之關聯性，

並根據受訪者目前機車持有數量和在使用期間的決策行為將其分類於不同情境；

共享機車使用特性將調查受測者目前共享機車使用之狀況，調查內容包含使用頻

率、使用費用、使用目的…等；共享機車使用經驗將調查受測者對於整體共享機

車服務的感受，調查內容包含機車缺車率、平均取車時間、機車定位狀況…等。 

⚫ 用戶機車調查 

本研究於此部分將依據受訪者目前機車持有數量和決策行為決定填答的內

容，問卷優先調查受訪者出售、轉讓或淘汰機車之資料，若受訪者沒有出售、轉

讓或淘汰之機車則調查使用頻率最高機車之資料，調查內容則包含機車購買價格、

每月停車費、機車車齡…等。 

⚫ 用戶個人特性調查 

本研究於此部分調查用戶個人特性，用戶個人特性分為兩個部分，其一為基

本人口統計特性，此部分將調查受訪者基本資料，調查內容包含年齡、性別、收

入…等；其二為其他運具的使用習慣，此部分將調查受訪者在各個運具上的使用

頻率，調查內容包含汽車、機車、大眾運輸…等每星期使用頻率。 

⚫ 居住特性調查 

本研究於此部分調查受訪者同住人口組成和同住人口運具，同住人口組成將

調查人口年齡分布和駕照持有狀況，調查內容包含家戶人口數、65 歲以上老年

人口、18 以下未成年人口等；同住人口運具將調查整個同住人口中機車與汽車

持有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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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問卷收集方法 

傳統運具持有的調查問卷大多是以派員面訪的方式蒐集資料，派員面訪法所

蒐集的資料較為精確，且可蒐集較為詳細的資料，但本研究囿於共享機車服務範

圍廣闊、無固定站點、研究經費等諸多限制，無法針對共享機車用戶發放實體問

卷，因此本研究決定利用網路問卷調查共享機車用戶運具持有之狀況。網路問卷

雖具有低成本、回收時間快和高隱密性等優點，但其最大問題在於網路使用者並

沒有明確的母體範圍，許多研究無法取得隨機抽樣方法的抽樣架構，使其研究結

果產生誤差。 

網路問卷經常發生目標母體與抽樣架構之間存在的涵蓋誤差(coverage error)，

如：老年人口網路普及度較低，造成網路問卷容易忽略年長者(Couper, 2000)，

面對此問題，本研究將透過共享機車營運公司所提供的用戶資料作為問卷抽樣架

構之根據，解決網路問卷沒有明確的母體範圍之問題，此外共享機車都是藉由手

機 APP 完成註冊與租借車輛，因此不存在目標母體網路普及度低的問題。 

網路問卷調查方式大多是以電子郵件或是在官網上張貼訊息，由受訪者自行

決定是否填答問卷，過往的研究發現這類自願型的樣本與拒絕填答者之間會有本

質上的差異，此現象在網路問卷更為嚴重(Watt, 2003)，面對此問題，本研究將

透過大量樣本和30元騎乘金提高用戶填寫之意願來降低非回應誤差(nonresponse 

error)。 

本研究之問卷將與 Wemo Scooter 合作，藉由 Wemo Scooter 的後台資料挑選

出近三個月內有使用紀錄的用戶約 19 萬人，並隨機發送問卷至約 4 萬位用戶的

電子信箱中讓用戶自由選擇填答，問卷發放時間為 2021 年 4 月 13 日至 4 月 27

日之間。 

表 4-1 調查方法比較 

 速度 成本 問卷內容 資訊正確性 

派員面訪法 較慢 較高 較豐富 較正確 

網路調查 較快 較低 不宜太多 誤差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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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抽樣調查規畫 

本研究囿於研究經費與時間有限，假設 WeMo Scooter 之用戶組成足以代表

我國所有共享機車之用戶，因此本研究目標母體為我國近 3 個月內有使用 WeMo 

Scooter 之用戶約 19 萬人，抽樣方式預期利用 WeMo Scooter 所提供的用戶資料

作為抽樣架構，並以分層抽樣的概念進行隨機抽樣。在過往文獻中，使用頻率為

重複性最高且重要的影響變數，因此本研究將以使用頻率作為分層隨機抽樣之依

據。本研究之樣本準確度要求為d = 0.03， 1 − α = 95%，並由無視察樣本公式

求得樣本數大小約為 1061 筆，最後本研究決定抽樣 1060 筆樣本，抽樣調查規畫

如圖 3.7 所示。 

 

圖 4.1 抽樣調查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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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共享機車用戶特性分析 

本節以交叉分析和敘述性統計分析初步分析問卷所蒐集的資料，藉此了解共

享機車用戶對於持有機車的初步資訊，並將分析結果作為模式設定與影響 變數

選擇之依據，其中 4.2.1 節為初步資料整理；4.2.2 節為研究問卷樣本特性分析；

4.2.3 節為問卷樣本特性與選擇方案之交叉分析。 

 

4.2.1 初步資料整理 

本研究根據 Wemo Scooter 提供的 5 個用戶使用頻率的級距做為分層抽樣的

依據，其中本研究與 Wemo Scooter 協議不透漏該公司客戶的使用頻率分布，因

此本研究僅會在內文中以頻率 A、B、C、D、E 代表五個使用頻率的級距，並依

照樣本數比例大小做排序避免透露使用頻率分布。 

在 2021 年 4 月 13 日至 4 月 27 日兩個星期內，本研究囿於研究時程僅回收

884 筆樣本，各分層回收樣本數分別為頻率 A 為 60 筆、頻率 B 為 100 筆、頻率

C 為 180 筆、頻率 D 為 163 筆和頻率 E 為 381 筆，問卷各層回收結果與預期回

收比例不符，因此研究決定以隨機插補的方式將問卷資料調整至與分層比例相符，

並反覆操作以求得最穩定的調整結果，最後研究將回收樣本調整成1000筆樣本，

各層調整後樣本數分別為頻率 A 為 60 筆、頻率 B 為 100 筆、頻率 C 為 180 筆、

頻率 D 為 180 筆和頻率 E 為 480 筆，問卷數量如表 4-2 所示。 

表 4-2 問卷各層樣本數量 

分層 預期樣本數 回收樣本數 調整後樣本數 

頻率 A 63 6% 60 6.8% 60 6% 

頻率 B 106 10% 100 11.3% 100 10% 

頻率 C 191 18% 180 20.4% 180 18% 

頻率 D 191 18% 163 18.4% 180 18% 

頻率 E 509 48% 381 43.1% 480 48% 

總計 1060 100% 884 100% 1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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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初步資料分析 

⚫ 使用者特性分析 

問卷資料中顯示持有機車的用戶與未持有機車的用戶大約各占調查資料的

一半，持有機車的用戶占調查資料 54.8%，而持有汽車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27.8%；

職業為學生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24.3%，呈現出大學生用戶占比非常高；年齡為

18 歲以上 30 歲以下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42.1%，且資料中無 65 歲以上的用戶，

資料呈現用戶年齡成較小；每月收入未達 4 萬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55.7%，資料

呈現用戶平均受入較低；女性用戶略多於男性用戶大約占調查資料 52.2%；雙北

地區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91.2%，其他地區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8.8%；學歷為

大學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66%、學歷為碩博士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19.7%。 

表 4-3 使用者特性分析(1) 

機車持有 數量 百分比 汽車持有 數量 百分比 

未持有 452 45.2  未持有 722 72.2  

持有 548 54.8  持有 278 27.8  

性別 數量 百分比 職業 數量 百分比 

女性 522 52.2  非學生 765 76.5  

男性 478 47.8 學生 235 23.5 

婚姻狀況 數量 百分比 汽車駕照 數量 百分比 

已婚 265 26.5  否 222 22.2 

未婚 735 73.5  是 778 77.8  

居住縣市 數量 百分比 年齡 數量 百分比 

台北市 518 51.8  18 至 29 歲 421 42.1 

新北市 394 39.4  30 至 39 歲 346 34.6  

其他 88 8.8  40 至 49 歲 164 16.4 

每月收入 數量 百分比 50 至 64 歲 69 6.9 

未達 2 萬 248 24.8  65 歲以上 0 0.0 

超過 2 萬未達 4 萬 309 30.9 學歷 數量 百分比 

超過 4 萬未達 6 萬 247 24.7  大學 660 66.0  

超過 6 萬未達 8 萬 100 10.0  五專 53 5.3  

超過 8 萬未達 10 萬 41 4.1  高中/高職 90 9.0  

超過 10 萬 55 5.5 碩博士 197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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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資料中顯示，完全不使用私有機車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31.1%、一個月

使用私有機車 1 到 2 天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9.9%、每星期都使用私有機車的用

戶占調查資料的 59%；完全不使用汽車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58.4%、一個月使用

汽車 1 到 2 天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15%、每星期都使用汽車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26.6%；完全不使用公共自行車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25.7%、一個月使用公共自

行車 1 到 2 天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38.7%、每星期都使用公共自行車的用戶占調

查資料的 35.6%；完全不使用大眾運輸系統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3.7%、一個月

使用大眾運輸系統 1 到 2 天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22.5%、每星期都使用大眾運輸

系統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73.8%。 

表 4-4 使用者特性分析(2) 

私人機車使用頻率 數量 百分比 公共自行車使用頻率 數量 百分比 

完全不使用 311 31.1  完全不使用 257 25.7  

一個月使用 1 到 2 天 99 9.9  一個月使用 1 到 2 天 387 38.7  

一星期使用 1 到 2 天 156 15.6  一星期使用 1 到 2 天 181 18.1  

一星期使用 3 到 4 天 121 12.1  一星期使用 3 到 4 天 107 10.7  

一星期使用 5 到 6 天 125 12.5  一星期使用 5 到 6 天 40 4.0  

每一天都會使用 188 18.8  每一天都會使用 28 2.8  

汽車使用頻率 數量 百分比 大眾運輸系統使用頻率 數量 百分比 

完全不使用 584 58.4  完全不使用 37 3.7  

一個月使用 1 到 2 天 150 15.0  一個月使用 1 到 2 天 225 22.5  

一星期使用 1 到 2 天 133 13.3  一星期使用 1 到 2 天 217 21.7  

一星期使用 3 到 4 天 59 5.9  一星期使用 3 到 4 天 165 16.5  

一星期使用 5 到 6 天 26 2.6  一星期使用 5 到 6 天 138 13.8  

每一天都會使用 48 4.8  每一天都會使用 218 21.8  

 

⚫ 同住人口特性分析 

問卷資料中，獨自居住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16.6%、與他人共同居住的用戶

占調查資料的 83.4%；同住人口中無就業的用戶占調查資料 9.8%、同住人口中

有就業的用戶占調查資料 90.2%；同住人口中無幼童的用戶占調查資料 87.4%、

無青少年的用戶占調查資料 82.6%、同住人口無老年人的用戶占調查資料 73.6%；

同住人口中機車數/駕照比為 0 的用戶占調查資料 22.3%、同住人口中機車數/駕

照比為 0 至 1 的用戶占調查資料 73.3%、同住人口中機車數/駕照比為 1 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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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占調查資料 4.4%；同住人口中汽車數/駕照比為 0的用戶占調查資料 41.8%、

同住人口中汽車數/駕照比為 0 至 1 的用戶占調查資料 56.5%、同住人口中汽車

數/駕照比為 1 以上的用戶占調查資料 1.7%。 

表 4-5 家戶特性分析 

同住人口 數量 百分比 就業人口 數量 百分比 

1 人（獨居） 166 16.6 0 人 98 9.8 

2 人 206 20.6 1 人 213 21.3 

3 人 199 19.9 2 人 404 40.4 

4 人 255 25.5 3 人 152 15.2 

超過 4 人 174 17.4 超過 3 人 133 13.3 

機車駕照人口 數量 百分比 同住機車數量 數量 百分比 

1 人 264 26.4 0 輛 223 22.3 

2 人 358 35.8 1 輛 350 35.0 

3 人 201 20.1 2 輛 233 23.3 

超過 3 人 177 17.7 3 輛 115 11.5 

汽車駕照人口 數量 百分比 超過 3 輛 79 7.9 

0 人 92 9.2 同住汽車數量 數量 百分比 

1 人 257 25.7 0 輛 415 41.5 

2 人 364 36.4 1 輛 445 44.5 

3 人 174 17.4 超過 1 輛 140 14.0 

超過 3 人 113 11.3 機車數/駕照比 數量 百分比 

未滿 6 歲幼童 數量 百分比 0 223 22.3 

有幼童 126 12.6 0 至 0.5 273 27.3 

無幼童 874 87.4 0.5 至 1 460 46.0 

6 至 17 歲人口 數量 百分比 1 以上 44 4.4 

有青少年 174 17.4 汽車數/駕照比 數量 百分比 

無青少年 826 82.6 0 418 41.8 

65 歲以上人口 數量 百分比 0 至 0.5 378 37.8 

0 人 736 73.6 0.5 至 1 187 18.7 

1 人 151 15.1 1 以上 17 1.7 

2 人以上 113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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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機車使用特性分析 

問卷資料中，每月使用頻率 1~4 次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53.2%、每月使用頻

率 5~8 次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21.8%、每月使用頻率超過 8 次的用戶占調查資料

的 25.0%；每月花費 0~80 元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48.1%、每月花費 80~160 元的

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26.9%、每月花費 160 元以上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25.0%；主

要使用模式為轉乘大眾運輸系統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22.4%、非轉乘的用戶占調

查資料的 77.6%；僅註冊 1 個共享機車品牌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39.9%、註冊多

個共享機車品牌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60.1%；主要使用 WeMo Scooter 的用戶占

調查資料的 73.4%、主要使用其他公司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26.6%；主要使用目

的為通勤/就學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26.5%、主要使用目的為轉乘其他大眾運輸

工具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20.8%、主要使用目的為夜間替代大眾運輸工具的用戶

占調查資料的 16.6%。 

表 4-6 共享機車使用特性分析(1) 

每月花費 數量 百分比 每月使用頻率 數量 百分比 

0~40 元 247 24.7 1~2 次 269 26.9 

41~80 元 234 23.4 3~4 次 263 26.3 

81~120 元 198 19.8 5~6 次 150 15.0 

121~160 元 71 7.1 7~8 次 68 6.8 

超過 160 元 250 25.0 超過 8 次 250 25.0 

主要使用模式 數量 百分比 主要使用品牌 數量 百分比 

一般使用 324 32.4 Goshare 204 20.4 

家戶使用 452 45.2 WeMo Scooter 734 73.4 

轉乘使用 224 22.4 iRent 共享機車 62 6.2 

主要使用目的 數量 百分比 註冊品牌數 數量 百分比 

休閒娛樂 106 10.6 1 399 39.9 

採買購物 98 9.8 2 458 45.8 

通勤/就學 265 26.5 3 143 14.3 

接送他人 46 4.6  

夜間替代大眾
運輸工具 

166 16.6 

轉乘其他大眾
運輸工具 

208 20.8 

其他旅次目的 11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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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資料中，高頻率遭遇定位異常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10%、中頻率遭遇定

位異常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70.2%、低頻率遭遇定位異常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19.8%；高頻率遭遇缺車情況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13.2%、中頻率遭遇缺車情況

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80.4%、低頻率遭遇缺車情況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6.4%；

高頻率遭遇車輛異常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0.8%，中頻率遭遇車輛異常的用戶占

調查資料的 48.5%，低頻率遭遇車輛異常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50.7%；高頻率遭

遇缺位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13.1%，中頻率遭遇缺位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73.3%，

低頻率遭遇缺位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13.2%；配備滿意度低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14.9%、配備滿意度中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49.1%、配備滿意度高的用戶占調查

資料的 36%；取車時間在 4 分鐘以下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38.2%、取車時間在 4

分鐘到 8 分鐘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51%、取車時間在 8 分鐘以上的用戶占調查資

料的 10.8%。 

表 4-7 共享機車使用特性分析(2) 

定位異常頻率 數量 百分比 缺車頻率 數量 百分比 

每次使用都發生 14 1.4 每次使用都發生 17 1.7 

幾乎每次都發生 86 8.6 幾乎每次都發生 115 11.5 

有時會發生過 480 48.0 有時會發生過 638 63.8 

很少發生過 222 22.2 很少發生過 166 16.6 

幾乎沒發生過 127 12.7 幾乎沒發生過 42 4.2 

完全沒發生過 71 7.1 完全沒發生過 22 2.2 

車輛異常頻率 數量 百分比 缺位頻率 數量 百分比 

每次使用都發生 3 0.3 每次使用都發生 15 1.5 

幾乎每次都發生 5 0.5 幾乎每次都發生 116 11.6 

有時會發生過 183 18.3 有時會發生過 545 54.5 

很少發生過 302 30.2 很少發生過 192 19.2 

幾乎沒發生過 240 24.0 幾乎沒發生過 86 8.6 

完全沒發生過 267 26.7 完全沒發生過 46 4.6 

配備滿意度 數量 百分比 取車時間 數量 百分比 

1 67 6.7 未達 2 分鐘 68 6.8 

2 82 8.2 2 分鐘至 4 分鐘 314 31.4 

3 203 20.3 4 分鐘至 6 分鐘 328 32.8 

4 288 28.8 6 分鐘至 8 分鐘 182 18.2 

5 247 24.7 8 分鐘至 10 分鐘 81 8.1 

6 113 11.3 超過 10 分鐘 2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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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機車特性分析 

問卷中持有私有機車的用戶共 570 人，機車完全不被使用的用戶占調查資料

的 4.6%、機車一個月使用 1 到 2 天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11.7%、機車每星期都

被使用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83.7%；機車無購買成本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24.4%、

機車價格 2 萬以上 8 萬以下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64.9%、機車價格 8 萬以上的用

戶占調查資料的 10.7%；機車無停車費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76%，有停車費的用

戶占調查資料的 24%；機車車齡 0 至 5 年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34 %、機車車齡

6 至 10 年年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34.6%、機車車齡 11 至 15 年的用戶占調查資料

的 19.7%、機車車齡 15 年以上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11.7%；持有輕型機車的用

戶占調查資料的 4.4%、持有普通重型機車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94.2%、持有重

型機車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1.4%。 

表 4-8 持有機車特性分析 

機車被使用頻率 數量 百分比 購買成本 數量 百分比 

完全不使用 26 4.6 無成本 139 24.4 

一個月使用 1到 2天 67 11.7 2萬以上 4萬以下 61 10.7 

一星期使用 1到 2天 105 18.4 4萬以上 6萬以下 197 34.6 

一星期使用 3到 4天 87 15.3 6萬以上 8萬以下 112 19.6 

一星期使用 5到 6天 120 21.1 8 萬以上 61 10.7 

每一天都會使用 165 28.9 車齡 數量 百分比 

停車費 數量 百分比 0 至 5 年 194 34.0 

無固定停車費用 433 76.0 6 至 10 年 197 34.6 

1~200 元 90 15.8 11 至 15 年 112 19.7 

201~400 元 32 5.6 16 至 20 年 52 9.1 

超過 400 元 15 2.6 20 年以上 15 2.6 

機車排氣量 數量 百分比 
 

50c.c 25 4.4 

51~125c.c 449 78.8 

126~250c.c 88 15.4 

超過 251 7 1.4 

  



 

49 

4.3 機車持有決策行為分析 

本研究於第三章假設共享機車用戶在使用期間對於機車有8種不同的決策，

其中「未更動持有機車」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56.7%；「更換持有機車」的用戶

占調查資料的 2.4%；「減少機車持有數」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1.9%；「增加機

車持有數」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2.0%；「放棄持有機車」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7.3%；「引發購買機車」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0.8%；「放棄購買機車」的用戶

占調查資料的 28.2%；「取消減少機車」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0.7%。方案選擇

統計如表 4-9 所示。 

表 4-9 用戶持有決策分析 

方案選擇 數量 百分比 

維持機車持有數 

（未更動持有機車） 

567 56.7 

維持機車持有數 

（更換持有機車） 

24 2.4 

減少機車持有數 19 1.9 

增加機車持有數 20 2.0 

放棄持有機車 73 7.3 

引發購買機車 8 0.8 

放棄購買機車 282 28.2 

取消減少機車 7 0.7 

 

本研究根據 3.1節中共享機車持有決策決策架構，分別建立購買選擇模式（模

式 1）、持有選擇模式（模式 2）、引發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3）和消放棄選擇

模式（模式 4），但本研究發現問卷資料與預期結果不符，因此本研究對模式做

些微的調整，模式各別說明如下。 

在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中，本研究發現有 86 筆「放棄購買機車」的用

戶是在持有機車的情況下選擇放棄購買機車，此現象與預想中一個人只需一輛機

車的情況不相符，本研究近一步依據年齡、車齡與使用頻率推測這 86 筆用戶情

況可能包含放棄更換舊有機車、需要兩輛機車和購買給其他家戶成員等，然而本

研究無法很明確的區分出 86 筆資料中個別的情況，因此本研究決定合併「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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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機車」和「增加機車持有數」為「購買機車」，探討意圖購買機車的用戶選

擇放棄購買機車的影響因素，模式包含「放棄購買機車」282 筆和「購買機車」

44 筆，共 326 筆資料。 

在無機車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1）中，本研究排除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

中持有機車之用戶，探討無機車群體中意圖增加機車持有數的用戶選擇放棄增加

機車持有數的影響因素，模式包含「放棄購買機車」196 筆和「購買機車」15

筆，共 211 筆資料。 

在持有選擇模式（模式 2）中，本研究排除「維持機車持有數」中未持有機

車之用戶，探討持有機車群體中無變動機車持有數意圖的用戶選擇放棄持有機車

的影響因素，模式包含「維持持有機車」357 筆和「放棄持有機車」73 筆，共

430 筆資料。 

在引發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3）和消放棄選擇模式（模式 4）中，本研究考

量問卷中「取消減少機車」和「引發購買機車」的樣本數量皆小於 10 筆，另外

取消放棄選擇模式（模式 4）的總樣本數小於 100 筆，上述兩點可能會有資料變

動幅度較大和最大概似估計結果誤差較大等問題，造成模式可能較不具有代表性。

有鑒於此，本研究決定放棄建構引發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3）和消放棄選擇模式

（模式 4）。本研究各模式方案選擇統計如表 4-10 所示。 

 

表 4-10 各決策模式分析 

模式 方案選擇 數量 百分比 

購買選擇模式 

（模式 1） 

購買機車 44 13.5 

放棄購買機車 282 86.5 

總計 326 100.00 

無機車購買選擇模式 

（模式 1.1） 

購買機車（無機車族群） 15 7.1 

放棄購買機車（無機車族群） 196 92.9 

總計 211 100.0 

持有選擇模式 

（模式 2） 

維持機車持有數（有機車族群） 357 83.0 

放棄持有機車 73 17.0 

總計 43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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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卡方檢定與費雪精確檢定 

此部分研究將透過卡方檢定檢查因變數與應變數之間的關係，而不滿足卡方

檢定(Pearson's chi-squared test)的基本條件之變數則以費雪精確檢定(Fisher’s 

Exact Test)檢查因變數與應變數之間的關係，並依據結果作為初步篩選變數之依

據，其中 Bendel and Afifi(1997)和 Mickey and Greenland(1989)曾表示若使用一般

的α值（如：α = 0.05或α = 0.1)為標準可能會使研究忽略重要的影響變數，因此

本研究參考文獻建議以α = 0.25作為顯著水準以保證將有可能為重要影響變數

的候選者納入模式中。檢定結果如表 4-11 所示。 

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中顯著變數為共享機車每月使用頻率、共享機車每

月花費、共享機車主要使用模式、共享機車主要使用目的、缺位頻率、缺車頻率、

配備滿意度、個人機車持有、個人汽車持有、年齡、性別、居住縣市、職業、每

月收入、婚姻狀況、機車使用頻率、公共自行車使用頻率、大眾運輸系統使用頻

率、同住人口、6 歲以下幼童、機車數/機車駕照比、汽車數/汽車駕照比。 

無機車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1）中顯著變數為共享機車每月使用頻率、共

享機車每月花費、註冊共享機車公司數、共享機車主要使用模式、共享機車主要

使用目的、缺位頻率、缺車頻率、配備滿意度、性別、每月收入、學歷、機車使

用頻率、公共自行車使用頻率、大眾運輸系統使用頻率、6 歲以上 18 歲以下人

口。 

持有選擇模式（模式 2）中顯著變數為共享機車每月使用頻率、共享機車每

月花費、註冊共享機車公司數、共享機車主要使用模式、共享機車主要使用目的、

缺位頻率、缺車頻率、定位異常頻率、取車時間、持有機車被使用頻率、機車排

氣量、車齡、購買成本、個人汽車持有、年齡、性別、居住縣市、職業、每月收

入、婚姻狀況、汽車駕照、機車使用頻率、汽車使用頻率、大眾運輸系統使用頻

率、6 歲以上 18 歲以下人口、65 歲以上人口、就業人口、機車數/機車駕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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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費雪精確檢定和卡方檢定結果 

變數種類 變數 
Model 1 Model 1.1 Model 2 

P-value 值 

共享機車 

使用習慣 

共享機車每月使用頻率 <.0001 0.0001 <.0001 

共享機車每月花費 0.0004 0.0085 <.0001 

註冊共享機車公司數 0.0357 0.766 0.9569 

主要持有共享機車品牌 0.3057 0.2864 0.7079 

共享機車主要使用模式 0.1116 0.0086 0.0156 

共享機車主要使用目的 <.0001 <.0001 0.0007 

共享機車 

服務狀況 

缺車頻率 0.1055 0.0221 0.1253 

缺位頻率 0.0011 0.0062 0.0175 

定位異常頻率 0.4264 0.291 0.0377 

車輛異常頻率 0.6782 0.6224 0.7761 

配備滿意度 0.2443 0.2419 0.6074 

取車時間 0.8409 0.5721 0.1863 

持有機車特性 

持有機車被使用頻率 . . <.0001 

機車排氣量 . . 0.0577 

車齡 . . <.0001 

購買成本 . . <.0001 

停車費 . . 0.8847 

用戶特性 

個人機車持有 <.0001 . . 

個人汽車持有 0.0013 1 0.0176 

年齡 0.0612 0.9301 <.0001 

性別 0.0119 0.0868 0.0400 

居住縣市 <.0001 0.5983 0.0204 

職業 0.0357 0.5557 0.0023 

每月收入 0.1739 0.2147 0.0921 

婚姻狀況 0.0152 1 0.0043 

汽車駕照 0.9012 1 0.0188 

學歷 0.3552 0.1397 0.4998 

機車使用頻率 <.0001 <.0001 <.0001 

汽車使用頻率 0.3575 0.8471 <.0001 

公共自行車使用頻率 0.0095 0.0120 0.3737 

大眾運輸系統使用頻率 <.0001 0.0021 0.0488 

同住人口特性 

同住人口 0.1041 0.1335 0.3748 

6 歲以下幼童 0.1072 0.6935 0.5648 

6 歲以上 18 歲以下人口 0.9420 0.2384 0.0055 

65 歲以上人口 0.6899 0.3548 0.0203 

就業人口 0.2625 0.2893 0.0487 

機車數/機車駕照比 0.0001 0.4455 <.0001 

汽車數/汽車駕照比 0.0040 0.2623 0.3143 
註：以α=0.25 為顯著水準  



 

53 

4.3.2 機車持有決策行為與顯著變數之關係 

⚫ 共享機車使用頻率與方案選擇交叉分析 

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中顯示共享機車每月使用超過 8 次的用戶放棄購買

機車比例最高，每月使用 1~2 次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最低；無機車購買選擇

模式（模式 1.1）中顯示共享機車每月使用超過 8 次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最

高，每月使用 1~2 次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最低；持有選擇模式（模式 2）中

顯示共享機車每月使用超過 8 次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最高，每月使用 1~2

次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最低。三個模式資料皆呈現使用頻率越高越有可能放

棄持有機車。交叉分析結果如表 4-12 所示。 

表 4-12 共享機車使用頻率與方案選擇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1 模式 1.1 模式 2 

購買 替代 總計 購買 替代 總計 持有 減少 總計 

1~2 次 數量 20 39 59 7 23 30 137 12 149 

百分比 33.9 66.1 
 

23.3 76.7  91.9 8.1  

3~4 次 數量 14 71 85 6 44 50 107 12 119 

百分比 16.5 83.5 
 

12.0 88.0  89.9 10.1  

5~6 次 數量 5 48 53 1 34 35 50 12 62 

百分比 9.4 90.6 
 

2.9 97.1  80.6 19.4  

7~8 次 數量 2 22 24 1 16 17 19 10 29 

百分比 8.3 91.7 
 

5.9 94.1  65.5 34.5  

超過 8 次 數量 3 102 105 0 79 79 44 27 71 

百分比 2.9 97.1 
 

0.0 100.0  62.0 38.0  

總計 數量 44 282 326 15 196 211 357 73 430 

 

⚫ 共享機車使用費用與方案選擇交叉分析 

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中顯示共享機車每月花費超過 160 元的用戶放棄購

買機車比例較高，每月花費 41~80 元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低；無機車購買

選擇模式（模式 1.1）中顯示共享機車每月花費超過 160 元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

比例較高，每月花費 0~40 元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低；持有選擇模式（模

式 2）中顯示共享機車每月花費超過 160 元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高，每月

花費 0~40 元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低。三個模式資料皆呈現花費越高越有

可能放棄持有機車。交叉分析結果如表 4-13 所示。 



 

54 

表 4-13 共享機車使用費用與方案選擇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1 模式 1.1 模式 2 

購買 替代 總計 購買 替代 總計 持有 減少 總計 

0~40 元 數量 12 52 64 6 33 39 112 12 124 

百分比 18.8 81.2 
 

15.4 84.6  90.3 9.7  

41~80 元 數量 18 50 68 4 32 36 19 5 24 

百分比 26.5 73.5 
 

11.1 88. 9  79.2 20.8  

81~120 元 數量 7 51 58 4 32 36 102 15 117 

百分比 12.1 87.9 
 

11.1 88.9  87.2 12.8  

121~160 元 數量 3 28 31 0 22 22 73 14 87 

百分比 9.7 90.3 
 

0 100.0  83.9 16.1  

超過 160 元 數量 4 101 105 1 77 78 51 27 78 

百分比 3.8 96.2 
 

1.3 98.7  65.4 34.6  

總計 數量 44 282 326 15 196 211 357 73 430 

 

⚫ 已註冊共享機車公司數與方案選擇交叉分析 

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中顯示註冊共享機車公司數為 1 的用戶放棄購買機

車比例較高，註冊共享機車公司數為 3 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低，資料呈現

持有機車品牌越少越有可能放棄購買機車。結果顯示持有品牌數的影響與

Jocherm et al.(2020)和 Namazu and Dowlatabadi(2018)等文獻相左，而本研

究推論使用量較大的受測者會於特定品牌購買優惠方案，因此本研究決定保留持

有品牌數於模式中。交叉分析結果如表 4-14 所示。 

 

表 4-14 註冊共享機車公司數與方案選擇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1 

購買 替代 總計 

1 數量 9 97 106 

百分比 8.5 91.5 
 

2 數量 21 137 158 

百分比 13.3 86.7 
 

3 數量 14 48 62 

百分比 22.6 77.4 
 

總計 數量 44 282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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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使用模式與方案選擇交叉分析 

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中顯示以家戶使用為主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

高，以轉乘使用為主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低；無機車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1）中顯示以家戶使用為主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高，以轉乘使用為主的

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低；持有選擇模式（模式 2）中顯示以家戶使用為主的

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高，以一般使用為主的用戶放棄持機車比例較低，結果

顯示減少機車持有或放棄購買機車的用戶較常以家戶使用做為主要使用模式。交

叉分析結果如表 4-15 所示。 

表 4-15 主要使用模式與方案選擇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1 模式 1.1 模式 2 

購買 替代 總計 購買 替代 總計 持有 減少 總計 

一般 

使用 

數量 14 84 98 5 55 60 134 19 153 

百分比 14.3 85.7 
 

8.3 91. 7  87.6 12.4  

家戶 

使用 

數量 16 143 159 4 116 120 131 40 171 

百分比 10.1 89.9 
 

3.3 96.7  76.6 23.4  

轉乘 

使用 

數量 14 55 69 6 25 31 92 14 106 

百分比 20.3 79.7 
 

19.3 80.7  86.8 13.2  

總計 數量 44 282 326 15 196 211 357 73 430 

 

⚫ 主要使用目的與方案選擇交叉分析 

本研究因變數類別較多不利於分析，因此本研究將「休閒娛樂」和「採買購

物」的類別合併為「休閒娛樂/購物」，本研究也將「接送她人」的類別合併到

「其他非固定旅次目的」之中。 

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中顯示以通勤/就學為主要目的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

比例較高，以轉乘其他大眾運輸系統為主要目的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低；

無機車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1）中顯示以通勤/就學為主要目的的用戶放棄購買

機車比例較高，以轉乘其他大眾運輸系統為主要目的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

低；持有選擇模式（模式 2）中顯示以通勤/就學為主要目的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

比例較高，以其他旅次目的為主要目的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低。交叉分析

結果如表 4-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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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主要使用目的與方案選擇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1 模式 1.1 模式 2 

購買 替代 總計 購買 替代 總計 持有 減少 總計 

休閒娛樂 數量 8 46 54 5 32 37 77 21 98 

百分比 14.8 85.2 
 

13.5 86.5  78.6 21.4  

其他旅次
目的 

數量 8 40 48 0 29 29 76 9 85 

百分比 16.7 83.3 
 

0.0 100.0  89.4 10.6  

夜間替代
大眾運輸 

數量 11 47 58 2 32 34 67 10 77 

百分比 19.0 81.0 
 

5.9 94.1  87.0 13.0  

通勤/就學 數量 1 101 102 0 80 80 53 22 75 

百分比 1.0 99.0 
 

0.0 100.0  70.7 29.3  

轉乘其他
大眾運輸 

數量 16 48 64 8 23 31 84 11 95 

百分比 25.0 75.0 
 

25.8 74.2  88.4 11.6  

總計 數量 44 282 326 15 196 211 357 73 430 

 

⚫ 缺車頻率與方案選擇交叉分析 

本研究因變數類別較多不利於分析，因此本研究將「完全沒發生過」和「幾

乎沒發生過」的類別合併為低發生頻率；「很少發生過」和「有時會發生過」的

類別合併為中發生頻率；「幾乎每次都發生」和「每次使用都發生」的類別合併

為高發生頻率。 

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中顯示高頻率遭遇缺車問題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

例較高，低頻率發生缺車問題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低；無機車購買選擇模

式（模式 1.1）中顯示高頻率遭遇缺車問題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高，低頻

率發生缺車問題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低；持有選擇模式（模式 2）中顯示

高頻率遭遇缺車問題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高，低頻率發生缺車問題的用戶

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低。三個模式資料皆呈現共享機車缺車頻率越高放棄購買機

車或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越高，分析結果與先驗知識相佐，因此本研究不考慮缺位

頻率做為影響變數。交叉分析結果如表 4-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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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缺車頻率與方案選擇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1 模式 1.1 模式 2 

購買 替代 總計 購買 替代 總計 持有 減少 總計 

高發生頻率 數量 3 34 37 1 23 24 48 16 64 

百分比 8.1 91.9 
 

4.2 95.8  75.0 25.0  

中發生頻率 數量 35 233 268 10 162 172 282 54 336 

百分比 13.1 86.9 
 

5.8 94.2  83.9 16.1  

低發生頻率 數量 6 15 21 4 11 15 27 3 30 

百分比 28.6 71.4  26.7 73.3  90.0 10.0  

總計 數量 44 282 326 15 196 211 357 73 430 

 

⚫ 缺位頻率與方案選擇交叉分析 

本研究因變數類別較多不利於分析，因此本研究將「完全沒發生過」和「幾

乎沒發生過」的類別合併為低發生頻率；「很少發生過」和「有時會發生過」的

類別合併為中發生頻率；「幾乎每次都發生」和「每次使用都發生」的類別合併

為高發生頻率。 

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中顯示高頻率遭遇缺位問題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

例較高，低頻率遭遇缺車問題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低；無機車購買選擇模

式（模式 1.1）中顯示中頻率與高頻率遭遇缺車問題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

高；持有選擇模式（模式 2）中顯示高頻率遭遇缺位問題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

例較低，低頻率遭遇缺車問題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高。模式 1 資料呈現共

享機車缺位頻率越高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越高，分析結果與先驗知識相左，因此研

究在模式 1 中不考慮缺位頻率做為影響變數。交叉分析結果如表 4-18 所示。 

表 4-18 缺位頻率與方案選擇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1 模式 1.1 模式 2 

購買 替代 總計 購買 替代 總計 持有 減少 總計 

高發生頻率 數量 4 42 46 4 34 38 57 3 60 

百分比 8.7 91.3  10.5 89.5  95.0 5.0  

中發生頻率 數量 29 219 248 7 152 159 254 56 310 

百分比 11.7 88.3 
 

4.4 95.6  81.9 18.1  

低發生頻率 數量 11 21 32 4 10 14 46 14 60 

百分比 34.4 65.6  28.6 71.4  76.7 23.3  

總計 數量 44 282 326 15 196 211 357 73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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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異常頻率與方案選擇交叉分析 

本研究因變數類別較多不利於分析，因此本研究將「完全沒發生過」和「幾

乎沒發生過」的類別合併為低發生頻率；「很少發生過」和「有時會發生過」的

類別合併為中發生頻率；「幾乎每次都發生」和「每次使用都發生」的類別合併

為高發生頻率。 

持有選擇模式（模式 2）中顯示中頻率遭遇定位異常的用戶與低頻率遭遇定

位異常的用戶相比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高，分析結果與先驗知識相符。交叉分析

結果如表 4-19 所示。 

表 4-19 定位異常頻率與方案選擇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2 

持有 減少 總計 

高發生頻率 數量 38 5 43 

百分比 88.4 11.6  

中發生頻率 數量 240 60 300 

百分比 80.0 20.0  

低發生頻率 數量 79 8 87 

百分比 90.8 9.2  

總計 數量 357 73 430 

 

⚫ 配備滿意度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本研究因變數類別較多不利於分析，因此本研究將「1」和「2」的類別合併

為低滿意度；「3」和「4」的類別合併為中滿意度；「5」和「6」的類別合併為

高滿意度。 

購買選擇模式（模式1）中顯示配備滿意度中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高，

配備滿意度低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低；無機車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1）

中顯示配備滿意度中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高，配備滿意度低的用戶放棄購

買機車比例較低。資料呈現配備滿意度低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低。交叉分

析結果如表 4-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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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配備滿意度與方案選擇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1 模式 1.1 

持有 減少 總計 持有 減少 總計 

高滿意度 數量 21 110 131 6 74 80 

百分比 16.0 84.0  7.5 92.5  

中滿意度 數量 15 134 149 5 97 102 

百分比 10.1 89.9  4.9 95.1  

低滿意度 數量 8 38 46 4 25 29 

百分比 17.4 82.6  13.8 86.2  

總計 數量 44 282 326 15 196 211 

 

⚫ 取車時間與方案選擇交叉分析 

持有選擇模式（模式 2）中顯示取車時間未達 4 分鐘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

例較高，取車時間 4 分鐘以上未達 8 分鐘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低，資料呈

現取車時間越短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高。交叉分析結果如表 4-21 所示。 

表 4-21 取車時間與方案選擇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2 

持有 減少 總計 

未達 4 分鐘 數量 135 36 171 

百分比 78.9 21.1  

4 分鐘以上 

未達 8 分鐘 

數量 182 30 212 

百分比 85.8 14.2  

8 分鐘以上 數量 40 7 47 

百分比 85.1 14.9  

總計 數量 357 73 430 

 

⚫ 機車持有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中顯示無持有機車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高，

原本持有機車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低，研究推論模式 1 中大多為無車族群，

因此原本沒有使用私人機車習慣的用戶較容易維持無車輛持有。交叉分析結果如

表 4-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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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機車持有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1 

購買 替代 總計 

未持有 數量 15 196 211 

百分比 7.1 92.9 
 

持有 數量 29 86 115 

百分比 25.2 74.8 
 

總計 數量 44 282 326 

 

⚫ 汽車持有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中顯示無持有汽車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高，

原本持有汽車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低；持有選擇模式（模式 2）中顯示無

持有汽車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低，原本持有汽車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

較高。研究推論模式 1 中大多為無車族群，因此原本沒有使用私人機車習慣的用

戶較容易維持無車輛持有，而在模式 2 中大多為有車族群，因此原本有使用私人

機車習慣的用戶較容易利用汽車替代機車的使用。交叉分析結果如表4-23所示。 

表 4-23 汽車持有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1 模式 2 

購買 替代 總計 持有 減少 總計 

持有 數量 20 64 84 128 37 165 

百分比 23.8 76.2 
 

77.6 22.4  

未持有 數量 24 218 242 229 36 265 

百分比 9.9 90.1 
 

86.4 13.6  

總計 數量 44 282 326 357 73 430 

 

⚫ 年齡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中顯示 18 歲以上 30 歲以下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

例較高；持有選擇模式（模式 2）中顯示 50 歲以上 65 歲以下的用戶放棄持有機

車比例較高，18 歲以上 30 歲以下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低。交叉分析結果

如表 4-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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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年齡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1 模式 2 

購買 替代 總計 持有 減少 總計 

18 至 29 歲 數量 10 125 135 123 4 127 

百分比 7.4 92.6 
 

96.8 3.2  

30 至 39 歲 數量 22 99 121 135 38 173 

百分比 18.2 81.8 
 

78.0 22.0  

40 至 49 歲 數量 9 43 52 71 19 90 

百分比 17.3 82.7 
 

78.9 21.1  

50 至 64 歲 數量 3 15 18 28 12 40 

百分比 16.7 83.3 
 

70.0 30.0  

總計 數量 44 282 326 357 73 430 

 

⚫ 性別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中顯示女性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高，男性用戶

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低；無機車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1）中顯示女性用戶放棄

購買機車比例較高，男性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低；持有選擇模式（模式 2）

中顯示男性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高，女性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低。交叉

分析結果如表 4-25 所示。 

表 4-25 性別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1 模式 1.1 模式 2 

購買 替代 總計 購買 替代 總計 持有 減少 總計 

女性 數量 19 178 197 7 136 143 159 23 182 

百分比 9.6 90.4 
 

4.9 95.1  87.4 12.6  

男性 數量 25 104 129 8 60 68 198 50 248 

百分比 19.4 80.6 
 

11.8 88.2  79.8 20.2  

總計 數量 44 282 326 15 196 211 357 73 430 

 

⚫ 居住縣市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中顯示其他縣市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低；持

有選擇模式（模式 2）中顯示其他縣市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低。研究推論

雙北地區大眾運輸系統較為發達，因此其他縣市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或放棄持有

機車比例較低。交叉分析結果如表 4-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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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居住縣市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1 模式 2 

購買 替代 總計 持有 減少 總計 

台北市 數量 20 168 188 153 38 191 

百分比 10.6 89.4 
 

80.1 19.9  

其他縣市 數量 10 13 23 59 3 62 

百分比 43.5 56.5 
 

95.2 4.8  

新北市 數量 14 101 115 145 32 177 

百分比 12.2 87.8 
 

81.9 18.1  

總計 數量 44 282 326 357 73 430 

 

⚫ 職業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中顯示職業為學生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高，

就業中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低；持有選擇模式（模式 2）中顯示就業中的

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高，職業為學生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低。交叉分

析結果如表 4-27 所示。 

表 4-27 職業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1 模式 2 

購買 替代 總計 持有 減少 總計 

就業 數量 39 209 248 307 72 379 

百分比 15.7 84.3 
 

81.0 19.0  

學生 數量 5 73 78 50 1 51 

百分比 6.4 93.6 
 

98.0 2.0  

總計 數量 44 282 326 357 73 430 

 

⚫ 每月收入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中顯示收入未達 2 萬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高，

收入超過 10 萬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低；無機車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1）

中顯示收入超過 4 萬未達 6 萬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低；持有選擇模式（模

式 2）中顯示月收入超過 10 萬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高，月收入未達 2 萬

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低。交叉分析結果如表 4-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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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 每月收入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1 模式 1.1 模式 2 

購買 替代 總計 購買 替代 總計 持有 減少 總計 

未達 2 萬 數量 4 69 73 4 46 50 64 4 68 

百分比 5.5 94.5  8.0 92.0  94.1 5.9  

超過 2 萬 

未達 4 萬 

數量 2 15 17 0 6 6 24 6 30 

百分比 11.8 88.2  0.0 100.0  80.0 20.0  

超過 4 萬 

未達 6 萬 

數量 20 90 110 8 70 78 108 23 131 

百分比 18.2 81.8  10.3 89.7  82.4 17.6  

超過 6 萬 

未達 8 萬 

數量 11 71 82 1 53 54 104 24 128 

百分比 13.4 86.6  1.8 98.2  81.3 18.7  

超過 8 萬 

未達 10 萬 

數量 4 25 29 0 12 12 47 11 58 

百分比 13.8 86.2  0 100.0  81.0 19.0  

超過 10 萬 數量 3 12 15 2 9 11 10 5 15 

百分比 20 80  18.2 81.8  66.7 33.3  

總計 數量 44 282 326 15 196 211 357 73 430 

 

⚫ 婚姻狀況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中顯示未婚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高，已婚的

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低；持有選擇模式（模式 2）中顯示已婚的用戶放棄持

有機車比例較高，未婚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低。交叉分析結果如表 4-29

所示。 

表 4-29 婚姻狀況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1 模式 2 

購買 替代 總計 持有 減少 總計 

已婚 數量 19 72 91 105 34 139 

百分比 20.8 79.2 
 

75.5 24.5  

未婚 數量 25 210 235 252 39 291 

百分比 10.6 89.4 
 

86.6 13.4  

總計 數量 44 282 326 357 73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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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駕照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持有選擇模式（模式2）中顯示持有汽車駕照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高，

未持有汽車駕照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低。交叉分析結果如表 4-30 所示。 

表 4-30 汽車駕照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2 

持有 減少 總計 

否 數量 64 5 69 

百分比 92.7 7.3  

是 數量 293 68 361 

百分比 81.2 18.8  

總計 數量 357 73 430 

 

⚫ 學歷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無機車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1）中顯示有碩博士學歷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

比例較高。本研究推論學歷較高的用戶較能接受以行動服務代替持有的觀念。交

叉分析結果如表 4-31 所示。 

表 4-31 學歷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1.1 

持有 減少 總計 

大學 數量 14 135 149 

百分比 9.4 90.6  

五專/高中職 數量 1 20 21 

百分比 4.8 95.2  

碩博士 數量 0 41 41 

百分比 0.0 100.0  

總計 數量 15 196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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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機車使用頻率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本研究因變數類別較多不利於分析，因此本研究將「完全不使用」和「一個

月使用 1 到 2 天」的類別合併為低使用頻率；「一星期使用 1 到 2 天」和「4 一

星期使用 3 到 4 天」的類別合併為中使用頻率；「一星期使用 5 到 6 天」和「每

一天都會使用」的類別合併為高使用頻率。 

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中顯示低使用頻率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高，

高使用頻率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低；無機車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1）中

顯示低使用頻率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高，高使用頻率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

比例較低；持有選擇模式（模式 2）中顯示低使用頻率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

較高，高使用頻率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低。三個模式資料皆呈現使用頻率

越低放棄持有或購買機車比例越低。交叉分析結果如表 4-32 所示。 

表 4-32 私人機車使用頻率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1 模式 1.1 模式 2 

購買 替代 總計 購買 替代 總計 持有 減少 總計 

低使用頻率 數量 1 168 169 1 151 152 35 32 67 

百分比 0.6 99.4 
 

0.7 99.3  52.2 47.8  

中使用頻率 數量 8 73 81 3 35 38 111 28 139 

百分比 9.9 90.1 
 

7.8 92.1  79.9 20.1  

高使用頻率 數量 35 41 76 11 10 21 211 13 224 

百分比 46.1 53.9 
 

52.4 47.6  94.2 5.8  

總計 數量 44 282 326 15 196 211 357 73 430 

 

⚫ 汽車使用頻率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本研究因變數類別較多不利於分析，因此本研究將「完全不使用」和「一個

月使用 1 到 2 天」的類別合併為低使用頻率；「一星期使用 1 到 2 天」和「一星

期使用 3 到 4 天」的類別合併為中使用頻率；「一星期使用 5 到 6 天」和「每一

天都會使用」的類別合併為高使用頻率。 

持有選擇模式（模式 2）中顯示高使用頻率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高，低

使用頻率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低。研究推測在使用上汽車與機車存有替代關

係。交叉分析結果如表 4-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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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汽車使用頻率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2 

持有 減少 總計 

低使用頻率 數量 247 36 283 

百分比 87.3 12.7  

中使用頻率 數量 85 14 99 

百分比 85.9 14.1  

高使用頻率 數量 25 23 48 

百分比 52.1 47.9  

總計 數量 357 73 430 

 

⚫ 公共自行車使用頻率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本研究因變數類別較多不利於分析，因此本研究將「完全不使用」和「一個

月使用 1 到 2 天」的類別合併為低使用頻率；「一星期使用 1 到 2 天」和「一星

期使用 3 到 4 天」的類別合併為中使用頻率；「一星期使用 5 到 6 天」和「每一

天都會使用」的類別合併為高使用頻率。 

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中顯示高使用頻率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高，

低使用頻率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低；無機車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1）中

顯示高使用頻率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高，低使用頻率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

比例較低；持有選擇模式（模式 2）中顯示高使用頻率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

較高，低使用頻率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低。三個模式資料皆呈現使用頻率

越高越有可能放棄持有或購買機車。交叉分析結果如表 4-34 所示。 

表 4-34 公共自行車使用頻率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1 模式 1.1 

購買 替代 總計 購買 替代 總計 

低使用頻率 數量 35 156 191 14 106 120 

百分比 18.3 81.7 
 

11.7 88.3  

中使用頻率 數量 8 105 113 1 74 75 

百分比 7.1 92.9 
 

1.3 98.7  

高使用頻率 數量 1 21 22 0 16 16 

百分比 4.6 95.4 
 

0.0 100.0  

總計 數量 44 282 326 15 196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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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眾運輸系統使用頻率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本研究因變數類別較多不利於分析，因此本研究將「完全不使用」和「一個

月使用 1 到 2 天」的類別合併為低使用頻率；「一星期使用 1 到 2 天」和「一星

期使用 3 到 4 天」的類別合併為中使用頻率；「一星期使用 5 到 6 天」和「每一

天都會使用」的類別合併為高使用頻率。 

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中顯示高使用頻率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高，

低使用頻率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低；無機車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1）中

顯示高使用頻率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高，低使用頻率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

比例較低；持有選擇模式（模式 2）中顯示高使用頻率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

較高，低使用頻率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低。三個模式資料皆呈現使用頻率

越高越有可能放棄持有或購買機車。交叉分析結果如表 4-35 所示。 

表 4-35 大眾運輸系統使用頻率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1 模式 1.1 模式 2 

購買 替代 總計 購買 替代 總計 持有 減少 總計 

低使用頻率 數量 19 39 58 5 23 28 148 24 172 

百分比 32.7 67.3 
 

17.9 82.1  86.1 13.9  

中使用頻率 數量 18 118 136 9 74 83 130 23 153 

百分比 13.2 86.8 
 

10.8 89.2  85.0 15.0  

高使用頻率 數量 7 125 132 1 99 100 79 26 105 

百分比 5.3 94.7 
 

1.0 99.0  75.2 24.8  

總計 數量 44 282 326 15 196 211 357 73 430 

 

⚫ 同住人口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中顯示同住人口為 4 人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

高，同住人口為 2 人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低；無機車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1） 顯示同住人口為 1 人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高，同住人口為 2 人的用

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低。研究認為同住人口的組成才是影響機車持有的主要影

響因素，因此資料呈現出的結果沒有意義。交叉分析結果如表 4-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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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同住人口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1 模式 1.1 

購買 替代 總計 購買 替代 總計 

1 人 數量 5 48 53 1 36 37 

百分比 9.4 90.6 
 

2.7 97.3  

2 人 數量 12 46 58 4 33 37 

百分比 20.7 79.3 
 

10.8 89.2  

3 人 數量 7 51 58 4 36 40 

百分比 12.1 87.9  10.0 90.0  

4 人 數量 7 82 89 1 55 56 

百分比 7.9 92.1  1.8 98.2  

超過 4 人 數量 13 55 68 5 36 41 

百分比 19.1 80.9  12.2 87.8  

總計 數量 44 282 326 15 196 211 

 

⚫ 6 歲以下幼童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中顯示同住人口中無幼童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

較高，同住人口中有幼童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低。交叉分析結果如表 4-37

所示。 

表 4-37 6 歲以下幼童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1 

購買 替代 總計 

有幼童 數量 10 38 48 

百分比 20.8 79.2 
 

無幼童 數量 34 244 278 

百分比 12.2 87.8 
 

總計 數量 44 282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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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歲以上 18 歲以下未成年人口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無機車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1）中顯示同住人口中無未成年人的用戶放棄

購買機車比例較高，同住人口中有未成年人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低；持有

選擇模式（模式2）中顯示同住人口中有未成年人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高，

同住人口中無未成年人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低。交叉分析結果如表 4-38

所示。 

表 4-38 6 歲以上 18 歲以下未成年人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1.1 模式 2 

購買 替代 總計 持有 減少 總計 

有未成年人 數量 4 26 30 58 22 80 

百分比 13.3 86.7  72.5 27.5 
 

無未成年人 數量 11 170 181 299 51 350 

百分比 6.1 93.9  85.4 14.6 
 

總計 數量 15 196 211 357 73 430 

 

⚫ 65 歲以上人口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持有選擇模式（模式 2）中顯示 65 歲以上人口為 2 人以上的用戶放棄購買

機車比例較高，65 歲以上人口為 1 人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低。交叉分析

結果如表 4-39 所示。 

表 4-39 65 歲以上人口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2 

持有 減少 總計 

0 人 數量 259 53 312 

百分比 83.0 17.0 
 

1 人 數量 58 5 63 

百分比 92.1 7.9 
 

2 人以上 數量 40 15 55 

百分比 72.7 27.3  

總計 數量 357 73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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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人口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持有選擇模式（模式 2）中顯示就業人口為 1 人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

高，就業人口超過 3 人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低。資料呈現就業人口越多放

棄持有機車的比例越高。交叉分析結果如表 4-40 所示。 

表 4-40 就業人口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2 

持有 減少 總計 

0 人 數量 27 5 32 

百分比 84.4 15.6 
 

1 人 數量 65 19 84 

百分比 77.4 22.6 
 

2 人 數量 154 37 191 

百分比 80.6 19.4  

3 人 數量 51 9 60 

百分比 85.0 15.0  

超過 3 人 數量 60 3 63 

百分比 95.2 4.8  

總計 數量 357 73 430 

 

⚫ 機車數/機車駕照比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中顯示機車數/機車駕照比為 0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

比例較高，機車數/機車駕照比為 1 以上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比例較低；持有選

擇模式（模式 2）中顯示機車數/機車駕照比為 0至 0.5 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

較高，機車數/機車駕照比為 0 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低。交叉分析結果如

表 4-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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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機車數/機車駕照比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1 模式 2 

購買 替代 總計 持有 減少 總計 

0 數量 6 95 101 . . . 

百分比 5.9 94.1 
 

. . . 

0 至 0.5 數量 8 93 101 74 32 106 

百分比 7.9 92.1 
 

67.0 33.0  

0.5 至 1 數量 26 85 111 253 40 293 

百分比 23.4 76.6 
 

86.3 13.7  

1 以上 數量 4 9 13 30 1 31 

百分比 30.8 69.2 
 

96.8 3.2  

總計 數量 44 282 326 357 73 430 

 

⚫ 汽車數/汽車駕照比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中顯示汽車數/汽車駕照比為 0 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

比例較高，汽車數/汽車駕照比為 0.5 以上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低。交叉分

析結果如表 4-42 所示。 

表 4-42 汽車數/汽車駕照比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1 

購買 替代 總計 

0 數量 13 131 144 

百分比 9.0 91.0  

0 至 0.5 數量 14 104 118 

百分比 11.9 88.1  

0.5 至 1 數量 17 47 64 

百分比 26.6 73.4  

總計 數量 34 217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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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機車被使用頻率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持有選擇模式（模式 2）中顯示完全不使用持有機車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

例較高，每一天都使用持有機車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低。資料呈現持有機

車被使用頻率越低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越高。交叉分析結果如表 4-43 所示。 

表 4-43 持有機車被使用頻率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2 

持有 減少 總計 

完全不使用 數量 4 13 17 

百分比 23.5 76.5  

一個月使用 1 到 2 天 數量 37 15 52 

百分比 71.1 28.9  

一星期使用 1 到 2 天 數量 64 14 78 

百分比 82.1 17.9  

一星期使用 3 到 4 天 數量 49 10 59 

百分比 83.1 16.9  

一星期使用 5 到 6 天 數量 80 11 91 

百分比 87.9 12.1  

每一天都會使用 數量 123 10 133 

百分比 92.5 7.5  

總計 數量 357 73 430 

 

⚫ 持有機車排氣量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持有選擇模式（模式 2）中顯示持有 51~125c.c 機車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

例較高，持有 601c.c 以上機車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低。資料呈現持有機

車排氣量越小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越高。本研究推論持有 250 c.c 以上的重型機車

的用戶大多以收藏為主要目的，因此較不願意放棄持有機車。交叉分析結果如表

4-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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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 持有機車排氣量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2 

持有 減少 總計 

50c.c 數量 12 8 20 

百分比 60.0 40.0  

51~125c.c 數量 275 57 332 

百分比 82.8 17.2  

126~250c.c 數量 63 8 71 

百分比 88.7 11.3  

251c.c 以上 數量 7 0 7 

百分比 100.0 0.0  

總計 數量 357 73 430 

 

⚫ 持有機車車齡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持有選擇模式（模式 2）中顯示機車車齡 20 年以上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

例較高，機車車齡 0 至 5 年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低。資料呈現持有機車車

齡越大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越高。交叉分析結果如表 4-45 所示。 

表 4-45 持有機車車齡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2 

持有 減少 總計 

0 至 5 年 數量 124 7 131 

百分比 94.7 5.3  

6 至 10 年 數量 134 29 163 

百分比 82.2 17.8  

11 至 15 年 數量 67 20 87 

百分比 77.0 23.0  

16 至 20 年 數量 28 11 39 

百分比 71.8 28.2  

20 年以上 數量 4 6 10 

百分比 40.0 60.0  

總計 數量 357 73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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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機車購買成本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持有選擇模式（模式 2）中顯示無購買成本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高，

購買成本 8 萬以上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較低。資料呈現持有機車購買成本越

大放棄持有機車比例越高。交叉分析結果如表 4-46 所示。 

表 4-46 持有機車購買成本與選擇方案交叉分析 

類別 單位 
模式 2 

持有 減少 總計 

無成本 數量 65 48 113 

百分比 57.5 42.5  

2 萬以上 4 萬以下 數量 33 8 41 

百分比 80.5 19.5  

4 萬以上 6 萬以下 數量 134 13 147 

百分比 91.2 8.8  

6 萬以上 8 萬以下 數量 75 4 79 

百分比 94.9 5.1  

8 萬以上 數量 50 0 50 

百分比 100.0 0.0  

總計 數量 357 73 430 

 

4.3.3 小結  

本研究交叉分析結果顯示遭遇缺車頻率越高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的比例越

高，分析結果呈現共享機車服務品質越差越能替代私人機車，分析結果不符合先

驗知識。在模式 1 中顯示遭遇缺位頻率越高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的比例越高，分

析結果呈現共享機車服務品質越差越能替代私人機車，分析結果不符合先驗知識。

本研究近一步發現高頻率遭遇缺車和缺位問題的用戶大多為高使用率的用戶。同

住人口汽車數/汽車駕照比和機車數/機車駕照比顯示比值越大越不會選擇放棄購

買或持有機車，研究結果與過往文獻相佐且不符合常理，因此本研究決定刪除缺

車頻率、缺位頻率、同住人口汽車數/汽車駕照比、同住人口機車數/機車駕照比

四個變數。變數篩選結果如表 4-4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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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7 變數挑選結果 

 變數 Model 1 Model 1.1 Model 2 

共享機車 

使用習慣 

共享機車每月使用頻率 保留 保留 保留 

共享機車每月花費 保留 保留 保留 

註冊共享機車公司數 保留 . . 

共享機車主要使用模式 保留 保留 保留 

共享機車主要使用目的 保留 保留 保留 

共享機車 

服務狀況 

缺車頻率 刪除 刪除 刪除 

缺位頻率 刪除 保留 保留 

定位異常頻率 . . 保留 

配備滿意度 保留 保留 . 

取車時間 . . 保留 

持有機車特性 

持有機車被使用頻率 . . 保留 

機車排氣量 . . 保留 

車齡 . . 保留 

購買成本 . . 保留 

用戶特性 

個人機車持有 保留 . . 

個人汽車持有 保留 . 保留 

年齡 保留 . 保留 

性別 保留 保留 保留 

居住縣市 保留 . 保留 

職業 保留 . 保留 

每月收入 保留 保留 保留 

婚姻狀況 保留 . 保留 

汽車駕照 . . 保留 

學歷 . 保留 . 

機車使用頻率 保留 保留 保留 

汽車使用頻率 . . 保留 

公共自行車使用頻率 保留 保留 . 

大眾運輸系統使用頻率 保留 保留 保留 

同住人口特性 

同住人口 保留 保留 . 

6 歲以下幼童 保留 . . 

6 歲以上 18 歲以下人口 . 保留 保留 

65 歲以上人口 . . 保留 

就業人口 . . 保留 

機車數/機車駕照比 刪除 . 刪除 

汽車數/汽車駕照比 刪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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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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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模式變數說明與校估 

5.1 購買選擇模式 

本研究是以顯示性偏好調查共享機車用戶的機車數量的變動情況，模式篩選

問卷中表示自己因共享機車而放棄購買機車和在使用期間更換機車或增加機車

持有數的使用者，本研究假設選擇方案分別為「購買機車」和「放棄購買機車」

，其中選擇「購買機車」人數為 44 人，選擇「放棄購買機車」人數為 282 人，

共 326 人。 

研究假設選擇購買機車的機車使用量與放棄購買的共享機車的使用量相等，

本研究利用問卷中每月共享機車花費和機車使用頻率的欄位，並依據機車 1.5 元

/公里和共享機車 10 元/公里的費率換算兩個方案的使用費用，另外本研究根據交

通部「107 年機車使用狀況調查」假設放棄購買機車用戶之替選方案為價格介於

6 萬至 8 萬、無固定停車費用、51 至 125c.c 的新機車，此外研究假設私有機車

的服務優於共享機車的服務，因此以共享機車服務的異常機率作為放棄購買的方

案特定變數，模式架構如下所示： 

Ua = α1 + α2社會經濟特定變數 + α3使用費用 + α6共享機車服務狀況 

Ub = α3使用費用 + α4機車持有費用 + α5機車購買費用 

Ua：放棄購買機車的方案效用函數 

Ub：購買機車的方案效用函數 

α1：方案特定常數 

 

5.1.1 購買選擇模式變數說明 

⚫ 方案特定常數 

方案特定常數代表其他變數無法表現的方案差異，其表示方式為被選擇方案

之常數項設定值為 1，其餘替選方案設定值為 0，模式之中若有 n 個替選方案可

選擇，則模式將會有 n-1 個方案特定常數，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有兩個替選



 

78 

方案，故模式設定 1 個方案特定常數。 

⚫ 共生變數 

方案特定變數是存在各個替選方案且在各方案中邊際效用相同的變數，本研

究參考過往文獻假設共享機車使用費用與私人機車使用費用對於各方案影響皆

相同，各個方案共生變數說明如下： 

1. 使用費用：此變數為共享機車或私人機車的使用費用，此變數分別由機車使

用頻率和共享機車每月花費中求得，本研究假設使用費用對於各方案之效用

具有負向影響，替選方案中使用費用越高方案被選擇機率愈低。 

⚫ 方案特定變數 

方案特定變數是指僅存在某一替選方案之效用函數中或是在各方案中邊際

效用不同的變數，方案特定變數包含持有機車特性和共享機車服務狀況，各個方

案特定變數說明如下： 

1. 機車購車費用：此變數為用戶購買機車所需要的費用，本研究假設機車購車

費用對於購買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機車購車費用越高選擇購買機

車方案的機率越低。機車購車費用僅存在購買機車方案的效用函數。 

2. 機車稅費：此變數為用戶持有機車所需要的繳交的稅費，本研究假設機車稅

費對於購買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機車稅費越高選擇購買機車方案

的機率越低。機車稅費僅存在購買機車方案的效用函數。 

3. 機車停車費用：此變數為用戶持有機車所需要的固定停車費用，本研究假設

機車停車費用對於購買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機車停車費用越高選

擇購買機車方案的機率越低。機車停車費用僅存在購買機車方案的效用函

數。 

4. 共享機車配備滿意度：此變數為用戶對於共享機車附屬配件的滿意度，本研

究假設共享機車配備滿意度對於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正向影響，共

享機車配備滿意度越高選擇放棄購買機車方案的機率越高。共享機車配備滿

意度僅存在放棄購買機車的效用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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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經濟特性之特定變數 

由於不同方案中的社會經濟特性皆相同，若將社會經濟特性指定為共生變數，

則無法顯示社會經濟特性對於方案選擇的差異，因此將其指定為方案特定變數突

顯變數之影響，社會經濟特性之特定變數包含共享機車使用特性、用戶特性和同

住人口特性，各個社會經濟特性之特定變數說明如下： 

1. 共享機車主要使用模式：此變數為用戶主要使用共享機車的形式，本研究假

設主要以家戶使用的用戶相較於其他用戶對於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

正向影響，主要以家戶使用的用戶選擇放棄購買機車方案的機率較高。變數

指定為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特定變數。 

2. 共享機車主要使用目的：此變數為用戶主要使用共享機車的目的，本研究假

設主要以轉乘其他大眾運輸為目的的用戶相較於其他用戶對於放棄購買機車

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主要以轉乘其他大眾運輸為目的的用戶選擇放棄

購買機車方案的機率較低。變數指定為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特定變數。 

3. 機車持有數：此變數為用戶個人是否持有機車，本研究假設持有機車的用戶

相較於其他用戶對於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持有機車的用

戶選擇放棄購買機車方案的機率較低。變數指定為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特定

變數。 

4. 年齡：此變數為用戶的年齡，本研究假設 18 歲至 30 歲的用戶相較於其他用

戶對於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正向影響，18 歲至 30 歲的用戶選擇放

棄購買機車方案的機率較高。變數指定為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特定變數。 

5. 性別：此變數為用戶的性別，本研究假設女性用戶相較於男性用戶對於放棄

購買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正向影響，女性用戶選擇放棄購買機車方案的機率

較高。變數指定為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特定變數。 

6. 居住縣市：此變數為用戶現居住的行政區，本研究假設其他縣市的用戶相較

於其他用戶對於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其他縣市的用戶選

擇放棄購買機車方案的機率較低。變數指定為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特定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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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7. 職業：此變數為用戶的職業，本研究假設就業中的用戶相較於學生用戶對於

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就業中的用戶選擇放棄購買機車方

案的機率較低。變數指定為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特定變數。 

8. 每月收入：此變數為用戶的每月收入，本研究假設無收入的用戶相較於其他

用戶對於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正向影響，無收入的用戶選擇放棄購

買機車方案的機率較高。變數指定為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特定變數。 

9. 婚姻狀況：此變數為用戶的婚姻狀況，本研究假設已婚的用戶相較於未婚用

戶對於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已婚的用戶選擇放棄購買機

車方案的機率較低。變數指定為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特定變數。 

10. 公共自行車使用頻率：此變數為每月公共自行車的使用頻率，本研究假設低

使用頻率的用戶相較於其他用戶對於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

低使用頻率的用戶選擇放棄購買機車方案的機率較低。變數指定為放棄購買

機車方案之特定變數。 

11. 大眾運輸使用頻率：此變數為每月大眾運輸系統的使用頻率，本研究假設低

使用頻率的用戶相較於其他用戶對於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

低使用頻率的用戶選擇放棄購買機車方案的機率較低。變數指定為放棄購買

機車方案之特定變數。 

12. 同住人口數：此變數為目前共同居住的人口數，本研究假設同住人口數為 1

人的用戶相較於其他用戶對於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正向影響，同住

人口數越少棄購買機車方案的機率越高。變數指定為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特

定變數。 

13. 6 歲以下人口數：此變數為目前共同居住人口是否有幼童，研究假設同住人

口中有幼童的用戶相較於無幼童的用戶對於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

向影響，同住人口中有幼童的用戶選擇放棄購買機車方案的機率較低。變數

指定為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特定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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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購買選擇模式校估與分析 

本研究利用統計軟體 SAS 以二元羅吉特模式進行模式校估與分析，並以正

向逐步選擇的方式將變數依照重要程度一次一個的加入模型之中，再比較加入新

變數和未加入新變數的模式優劣，同時依據先驗知識、概似比指標、概似比檢驗

和漸進 t 檢定求得最佳模式。 

本研究分別在考慮使用模式和使用目的的情況下提出二個模式，其中考量使

用目的的模式涵蓋較多重要解釋變數，且考量使用目的的模式概似比優於考量使

用模式的模式，因此本研究決定以考量使用目的的模式作為最佳模式，模式是以

購買機車方案作為基準，模式的𝜌2為 0.6228 表示模式與數據之間擬合度良好，

另外最佳模式中各變數係數 t檢定p-value值皆小於0.1呈顯著，從估計結果看來，

大部分係數估計都合理且符合先驗知識，顯著數包含機車稅費、共享機車使用目

的、共享機車持有品牌數、大眾運輸系統使用頻率、個人機車、居住城市共六個

變數。模式校估結果如表 5-1 所示。 

⚫ 共享機車主要使用目的 

本研究以通勤/就學作為基底變數，其中夜間替代大眾運輸系統、轉乘大眾

運輸系統、休閒娛樂/購物和其他旅次目的 p-value 值皆小於 0.1 呈顯著，由係數

為負數可得知以通勤/就學為主要旅次目的之用戶與其他用戶相比放棄購買機車

之機率較高，其中係數大小可得知以轉乘大眾運輸系統為主要旅次目的之用戶放

棄購買機車之機率最低，研究推論放棄購買機車的用戶偏向利用共享機車完成就

學或工作旅次，而不是利用共享機車完成其他非固定的旅次目的。 

⚫ 註冊共享機車品牌數 

本研究以註冊 1 個品牌作為基底變數，其中註冊 2 個品牌和註冊 3 個品牌的

p-value 值皆小於 0.1 呈顯著，由係數可得知用戶所註冊的品牌越多放棄購買機車

之機率越低，本研究推論放棄購買機車之用戶使用共享機車頻率較高，因此偏好

向單一共享機車品牌購買優惠方案，而不是用較高的價格使用多家共享機車的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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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眾運輸系統使用頻率 

本研究以低使用頻率作為基底變數，由係數為負可得知低使用頻率的用戶與

其他用戶相比放棄購買機車之機率較低，另外由係數大小可得知使用頻率越低放

棄購買機車之機率越低，研究推論共享機車無法完全取代私人機車，用戶須以大

眾運輸系統為主共享機車為輔才能完全取代私人機車。 

⚫ 個人機車 

本研究以無機車作為基底變數，由係數為負數可得知無機車用戶與持有機車

用戶相比放棄購買機車之機率較高，研究推論原本無機車用戶較容易維持不持有

機車的狀態，而有更換機車的用戶較不容易放棄購買機車變成無機車族群。 

⚫ 居住城市 

本研究以其他縣市作為基底變數，由係數為正數可得知其他縣市的用戶相較

於雙北地區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之機率較低，其中係數大小可得知台北市的用戶

相較於新北市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之機率較高，研究推論雙北的大眾運輸系統較

為完善，因此雙北地區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的意願較高。 

⚫ 機車稅費 

在機車稅費中，由係數為正可得知當機車稅費越高放棄購買機車的機率越高，

本研究利用總體彈性來檢視共享機車缺位率改變 1%時，對於放棄購買機車方案

的選擇機率的改變百分比，並推估未來政策對汽車持有影響之成效，本研究以列

舉法計算總體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機率，然後以機率為加權量來計算總體放棄購

買機車方案的缺位率彈性，總體彈性公式計算結果如下： 

◼ 私人機車平均機車稅費率為 38.43 元 

◼ 放棄購買機車方案的總體機率為 86.5% 

◼ 放棄購買機車方案的總體機車稅費彈性為 0.245 

在總體缺位率彈性部分，故當平均每月私人機車稅費增加 1%時，放棄購買

機車方案之百分比增加 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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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購買選擇模式校估結果 

變數 類別 

考慮使用目的 

（最佳模式） 
考慮使用模式 

係數 p-value 係數 p-value 

常數 
購買機車 reference value 

放棄購買 6.001 *0.0015 3.055 *0.0440 

機車稅費 機車稅費 0.071 *0.0575 0.066 *0.0653 

共享機車 

使用模式 

家戶使用 reference value 

轉乘使用 . . -1.045 *0.0425 

一般使用 . . -0.618 0.1699 

共享機車 

使用目的 

通勤/就學 reference value 

其他旅次目的 -2.603 *0.0208 . . 

夜間替代大眾
運輸系統 

-3.400 *0.0023 . . 

轉乘大眾運輸
系統 

-3.744 *0.0007 . . 

休閒娛樂/購物 -2.595 *0.0237 . . 

註冊共享機車
品牌數 

1 個品牌 reference value 

2 個品牌 -0.861 *0.0945 -0.654 0.1636 

3 個品牌 -1.017 *0.0765 -1.045 *0.0425 

大眾運輸系統 

使用頻率 

低頻率 reference value 

中頻率 0.964 *0.0404 1.156 *0.0058 

高頻率 2.237 *0.0002 2.209 *<.0001 

個人機車 
無機車 reference value 

有機車 -0.836 *0.0482 . . 

居住城市 

其他縣市 reference value 

台北市 1.773 *0.0045 1.486 *0.0053 

新北市 1.242 *0.0646 1.279 *0.0265 

lnL(𝛽) -85.24 -101.39 

−2 ∗ (lnL(0) − lnL(𝛽)) 281.45 249.15 

𝜌2 0.62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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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無機車購買選擇模式 

本研究是以顯示性偏好調查共享機車用戶的機車數量的變動情況，模式篩選

出原本並沒有持有機車的用戶，並且在問卷中表示自己因共享機車而放棄購買機

車和在使用期間購買機車的使用者，本研究假設選擇方案分別為「購買機車」和

「放棄購買機車」，其中選擇「購買機車」人數為 15 人，選擇「放棄購買機車」

人數為 196 人，共 211 人。 

本研究假設選擇購買機車的機車使用量與放棄購買的共享機車的使用量相

等，本研究利用問卷中每月共享機車花費和機車使用頻率的欄位，並依據機車

1.5 元/公里和共享機車 10 元/公里的費率換算兩個方案的使用費用，另外本研究

根據交通部「107 年機車使用狀況調查」假設放棄購買機車用戶的替選方案為價

格介於 6 萬至 8 萬、無固定停車費用、51 至 125c.c 的新機車，此外研究假設私

有機車的服務優於共享機車的服務，因此以共享機車服務的異常機率作為放棄購

買的方案特定變數，模式架構如下所示： 

Ua = α1 + α2社會經濟特定變數 + α3使用費用 + α6共享機車服務狀況 

Ub = α3使用費用 + α4持有費用 + α5購買費用 

Ua：放棄購買機車的方案效用函數 

Ub：購買機車的方案效用函數 

α1：方案特定常數 

 

5.2.1 無機車購買選擇模式變數說明 

⚫ 方案特定常數 

方案特定常數代表其他變數無法表現的方案差異，其表示方式為被選擇方案

之常數項設定值為 1，其餘替選方案設定值為 0，模式之中若有 n 個替選方案可

選擇，則模式將會有 n-1 個方案特定常數，無機車棄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1）

皆有兩個替選方案，故模式設定 1 個方案特定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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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生變數 

方案特定變數是存在各個替選方案且在各方案中邊際效用相同的變數，本研

究參考文獻假設共享機車使用費用與私人機車使用費用對於各方案影響皆相同，

各個方案共生變數說明如下： 

1. 使用費用：此變數為共享機車或私人機車的使用費用，此變數分別由機車使

用頻率和共享機車每月花費中求得，本研究假設使用費用對於各方案之效用

具有負向影響，替選方案使用費用越高方案被選擇機率愈低。 

⚫ 方案特定變數 

方案特定變數是指僅存在某一替選方案之效用函數中或是在各方案中邊際

效用不同的變數，方案特定變數包含持有機車特性和共享機車服務狀況，各個方

案特定變數說明如下： 

1. 機車購車費用：此變數為用戶購買機車所需要的費用，本研究假設機車購車

費用對於購買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機車購車費用越高選擇購買機

車方案的機率越低。機車購車費用僅存在購買機車方案的效用函數。 

2. 機車稅費：此變數為用戶持有機車所需要的繳交的稅費，本研究假設機車稅

費對於購買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機車稅費越高選擇購買機車方案

的機率越低。機車稅費僅存在購買機車方案的效用函數。 

3. 機車停車費用：此變數為用戶持有機車的固定停車費用，本研究假設機車停

車費用對於購買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機車停車費用越高選擇購買

機車方案的機率越低。機車停車費用僅存在購買機車方案的效用函數。 

4. 共享機車缺位率：此變數為用戶歸還共享機車面臨缺位情況的頻率，本研究

假設共享機車缺位率對於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共享機車

缺位率越高選擇放棄購買機車方案的機率越低。共享機車缺位率僅存在放棄

購買機車的效用函數。 

5. 共享機車配備滿意度：此變數為用戶對於共享機車附屬配件的滿意度，本研

究假設共享機車配備滿意度對於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正向影響，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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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機車配備滿意度越高選擇放棄購買機車方案的機率越高。共享機車配備滿

意度僅存在放棄購買機車的效用函數。 

⚫ 社會經濟特性之特定變數 

由於不同方案中的社會經濟特性皆相同，若將社會經濟特性指定為共生變數，

則無法顯示社會經濟特性對於方案選擇的差異，因此將其指定為方案特定變數突

顯變數之影響，社會經濟特性之特定變數包含共享機車使用特性、用戶特性和同

住人口特性，各個社會經濟特性之特定變數說明如下： 

1. 共享機車主要使用模式：此變數為用戶主要使用共享機車的形式，本研究假

設主要以家戶使用的用戶相較於其他用戶對於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

正向影響，主要以家戶使用的用戶選擇放棄購買機車方案的機率較高。變數

指定為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特定變數。 

2. 共享機車主要使用目的：此變數為用戶主要使用共享機車的目的，本研究假

設主要以轉乘其他大眾運輸為目的的用戶相較於其他用戶對於放棄購買機車

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主要以轉乘其他大眾運輸為目的的用戶選擇放棄

購買機車方案的機率較低。變數指定為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特定變數。 

3. 性別：此變數為用戶的性別，本研究假設女性用戶相較於男性用戶對於放棄

購買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正向影響，女性用戶選擇放棄購買機車方案的機率

較高。變數指定為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特定變數。 

4. 學歷：此變數為用戶的目前就讀或已完成的學歷，本研究假設擁有碩博士學

歷的用戶對於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正向影響，擁有碩博士學歷的用

戶選擇放棄購買機車方案的機率較高。變數指定為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特定

變數。 

5. 公共自行車使用頻率：此變數為每月公共自行車的使用頻率，本研究假設低

使用頻率的用戶相較於其他用戶對於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

低使用頻率的用戶選擇放棄購買機車方案的機率較低。變數指定為放棄購買

機車方案之特定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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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眾運輸使用頻率：此變數為每月大眾運輸系統的使用頻率，本研究假設低

使用頻率的用戶相較於其他用戶對於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

低使用頻率的用戶選擇放棄購買機車方案的機率較低。變數指定為放棄購買

機車方案之特定變數。 

7. 同住人口數：此變數為目前共同居住的人口數，本研究假設同住人口數為 1

人的用戶相較於其他用戶對於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正向影響，同住

人口數越少棄購買機車方案的機率越高。變數指定為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特

定變數。 

8. 6 歲以上 18 歲以下人口數：此變數為目前共同居住人口是否有 6 歲以上 18

歲以下的人口，研究假設同住人口中有未成年人口的用戶相較於無未成年人

口的用戶對於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同住人口中有未成年

人口的用戶選擇放棄購買機車方案的機率較低。變數指定為放棄購買機車方

案之特定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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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無機車購買選擇模式校估與分析 

本研究利用統計軟體 SAS 以二元羅吉特模式進行模式校估與分析，並以正

向逐步選擇的方式將變數依照重要程度一次一個的加入模型之中，再比較加入新

變數和未加入新變數的模式優劣，同時依據先驗知識、概似比指標、概似比檢驗

和漸進 t 檢定求得最佳模式。 

本研究最佳模式是以購買機車方案作為基準，最佳模式的𝜌2為 0.74 表示模

式與數據之間擬合度良好，另外最佳模式中各變數係數 t 檢定 p-value 值皆小於

0.1 呈顯著，從估計結果看來，大部分係數估計都合理且符合先驗知識，顯著數

包含共享機車使用模式、大眾運輸系統使用頻率、6 歲以上 18 歲以下人口和個

人汽車四個變數。模式校估結果如表 5-2 所示： 

⚫ 共享機車主要使用模式 

本研究以家戶使用作為基底變數，其中一般使用和轉乘使用 p-value 值小於

0.1 呈顯著，由係數為負數可得知主要以居住處為起訖點的用戶與其他用戶相比

放棄購買機車之機率較高，研究推論放棄購買機車的用戶在單趟旅次偏好利用共

享機車直接前往目的地，而非配合大眾運輸系統的使用。 

⚫ 大眾運輸系統使用頻率 

本研究以低使用頻率作為基底變數，其中中使用頻率 p-value 值大於 0.1 呈

不顯著，而高使用頻率 p-value 值小於 0.05 呈顯著，由係數為正可得知高使用頻

率的用戶與低使用頻率的用戶相比放棄購買機車之機率較高，研究推論共享機車

無法完全取代私人機車，用戶須以大眾運輸系統為主共享機車為輔才能完全取代

私人機車。 

⚫ 個人汽車 

本研究以無持有汽車作為基底變數，由係數為正可得知用戶在持有汽車的情

況下放棄持有機車之機率較高，研究推論機車與汽車之間存有替代關係，因此在

持有汽車的情況下用戶放棄持有機車之意願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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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歲以上 18 歲以下人口 

本研究以無未成年人口作為基底變數，由係數為負可得知用戶的同住人口中

有 6 歲以上 18 歲以下人口的情況下放棄持有機車之機率較低，研究推論在不使

用大眾運具的情況下 6 歲以上 18 歲以下人口需依靠成年人口載運來完成旅次，

因此在同住人口中有 6 歲以上 18 歲以下人口的情況下用戶選擇放棄持有機車之

機率較低。 

表 5-2 無機車購買選擇模式校估結果 

變數 類別 係數 p-value 

常數 
購買機車 reference value 

放棄購買 2.442 *0.0012 

共享機車 

使用模式 

家戶使用 reference value 

一般使用 -1.401 *0.0623 

轉乘使用 -2.987 *0.0003 

大眾運輸系統 

使用頻率 

低頻率 reference value 

中頻率 0.811 0.2634 

高頻率 4.041 *0.0011 

個人汽車 
無汽車 reference value 

有汽車 1.454 *0.0985 

6 歲以上 18 歲
以下人口 

無未成年人口 reference value 

有未成年人口 -1.518 *0.0421 

lnL(𝛽) -38.09 

−2 ∗ (lnL(0) − lnL(𝛽)) 216.34 

𝜌2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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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持有選擇模式 

本研究是以顯示性偏好調查共享機車用戶的機車數量的變動情況，模式篩選

問卷中曾持有機車且表示自己因共享機車而放棄持有機車和在使用期間維持持

有機車數的使用者，本研究假設選擇方案分別為「維持持有機車數」和「放棄持

有機車」，其中樣本中「維持持有機車數」人數為 357 人，選擇「放棄持有機車」

人數為 73 人，共 430 人。 

本研究假設選擇維持持有機車的共享機車的使用量相與其私有機車使用量

相等，因此本研究利用問卷中機車使用頻率的欄位，並依據機車 1.5 元/公里和共

享機車 10 元/公里的費率換算替選方案的使用費用，另外研究假設私有機車的服

務優於共享機車的服務，因此以共享機車服務的異常機率作為放棄持有的方案特

定變數，模式架構如下所示。 

Ua = α1 + α2社會經濟特定變數 + α3使用費用 + α6共享機車服務狀況 

Ub = α3使用費用 + α4持有費用 + α5機車殘值 

Ua：放棄持有機車的方案效用函數 

Ub：維持持有機車的方案效用函數 

α1：方案特定常數 

 

5.3.1 持有選擇模式變數說明 

⚫ 方案特定常數 

方案特定常數代表其他變數無法表現的方案差異，其表示方式為被選擇方案

之常數項設定值為 1，其餘替選方案設定值為 0，模式之中若有 n 個替選方案可

選擇，則模式將會有 n-1 個方案特定常數，放棄持有選擇模式（模式 2）皆有兩

個替選方案，故模式設定 1 個方案特定常數。 

⚫ 共生變數 

方案特定變數是存在各個替選方案且在各方案中邊際效用相同的變數，本研

究參考文獻假設共享機車使用費用與私人機車使用費用對於各方案影響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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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方案共生變數說明如下： 

1. 使用費用：此變數為共享機車或私人機車的使用費用，此變數分別由機車使

用頻率和共享機車每月花費中求得，本研究假設使用費用對於各方案之效用

具有負向影響，替選方案使用費用越高方案被選擇機率愈低。 

⚫ 方案特定變數 

方案特定變數是指僅存在某一替選方案之效用函數中或是在各方案中邊際

效用不同的變數，方案特定變數包含持有機車特性和共享機車服務狀況，各個方

案特定變數說明如下： 

1. 機車殘值：此變數為用戶所持有機車經過 n 年折舊後的機車價值，本研究以

法院公布的折舊公式（購買價格 × 0.53𝑛）推估機車殘值，本研究假設機車殘

值對於維持持有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正向影響，機車殘值越高選擇維持持有

機車的機率越高。機車殘值僅存在維持持有機車方案的效用函數。 

2. 機車稅費：此變數為用戶持有機車所需要的繳交的稅費，本研究假設機車稅

費對於維持持有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機車稅費越高選擇維持持有

機車方案的機率越低。機車稅費僅存在維持持有機車方案的效用函數。 

3. 機車停車費用：此變數為用戶持有機車所需要的固定停車費用，本研究假設

機車停車費用對於維持持有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機車停車費用越

高選擇維持持有機車方案的機率越低。機車停車費用僅存在維持持有機車方

案的效用函數。 

4. 共享機車缺位率：此變數為用戶歸還共享機車面臨缺位情況的頻率，本研究

假設共享機車缺位率對於放棄持有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共享機車

缺位率越高選擇放棄持有機車方案的機率越低。共享機車缺位率僅存在放棄

持有機車的效用函數。 

5. 共享機車定位異常率：此變數為用戶尋找共享機車面臨定位異常的頻率，本

研究假設共享機車定位異常率對於放棄持有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

共享機車定位異常率越高選擇放棄持有機車方案的機率越低。共享機車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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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率僅存在放棄持有機車的效用函數。 

6. 共享機車取車時間：此變數為用戶尋找共享機車所花費的時間，本研究假設

共享機車取車時間對於放棄持有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共享機車取

車時間越高選擇放棄持有機車方案的機率越低。共享機車取車時間僅存在放

棄持有機車的效用函數。 

⚫ 社會經濟特性之特定變數 

由於不同方案中的社會經濟特性皆相同，若將社會經濟特性指定為共生變數，

則無法顯示社會經濟特性對於方案選擇的差異，因此將其指定為方案特定變數突

顯變數之影響，社會經濟特性之特定變數包含共享機車使用特性、用戶特性、持

有機車特性和同住人口特性，各個社會經濟特性之特定變數說明如下： 

1. 共享機車主要使用模式：此變數為用戶主要使用共享機車的形式，本研究假

設主要以家戶使用的用戶相較於其他用戶對於放棄持有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

正向影響，主要以家戶使用的用戶選擇放棄持有機車方案的機率較高。變數

指定為放棄持有機車方案之特定變數。 

2. 共享機車主要使用目的：此變數為用戶主要使用共享機車的目的，本研究假

設主要以轉乘其他大眾運輸為目的的用戶相較於其他用戶對於放棄持有機車

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主要以轉乘其他大眾運輸為目的的用戶選擇放棄

持有機車方案的機率較低。變數指定為放棄持有機車方案之特定變數。 

3. 個人汽車持有：此變數為用戶個人是否持有汽車，本研究假設未持有汽車的

用戶相較於持有汽車的用戶對於放棄持有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未

持有汽車的用戶選擇放棄持有機車方案的機率較低。變數指定為放棄持有機

車方案之特定變數。 

4. 年齡：此變數為用戶的年齡，本研究假設 18 歲至 30 歲的用戶相較於其他用

戶對於放棄持有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18 歲至 30 歲的用戶選擇放

棄持有機車方案的機率較低。變數指定為放棄持有機車方案之特定變數。 

5. 性別：此變數為用戶的性別，本研究假設女性用戶相較於男性用戶對於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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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女性用戶選擇放棄持有機車方案的機率

較低。變數指定為放棄持有機車方案之特定變數。 

6. 居住縣市：此變數為用戶現居住的行政區，本研究假設其他縣市的用戶相較

於其他用戶對於放棄持有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其他縣市的用戶選

擇放棄持有機車方案的機率較低。變數指定為放棄持有機車方案之特定變

數。 

7. 職業：此變數為用戶的職業，本研究假設學生用戶相較於就業中的用戶對於

放棄持有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學生用戶選擇放棄持有機車方案的

機率較低。變數指定為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特定變數。 

8. 每月收入：此變數為用戶的每月平均收入，本研究假設每月收入未達 2 萬的

用戶相較於其他用戶對於放棄持有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每月收入

未達 2 萬的用戶選擇放棄持有機車方案的機率較低。變數指定為放棄持有機

車方案之特定變數。 

9. 婚姻狀況：此變數為用戶的婚姻狀況，本研究假設未婚的用戶相較於已婚用

戶對於放棄持有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未婚的用戶選擇放棄持有機

車方案的機率較低。變數指定為放棄持有機車方案之特定變數。 

10. 汽車駕照：此變數為用戶汽車駕照持有情況，本研究假設未持有汽車駕照的

用戶相較於持有汽車駕照的用戶對於放棄持有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

未持有汽車駕照的用戶選擇放棄持有機車方案的機率較低。變數指定為放棄

持有機車方案之特定變數。 

11. 汽車使用頻率：此變數為用戶每月汽車的使用頻率，本研究假設低使用頻率

的用戶相較於其他用戶對於放棄持有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低使用

頻率的用戶選擇放棄持有機車方案的機率較低。變數指定為放棄持有機車方

案之特定變數。 

12. 大眾運輸使用頻率：此變數為每月大眾運輸系統的使用頻率，本研究假設低

使用頻率的用戶相較於其他用戶對於放棄持有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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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使用頻率的用戶選擇放棄持有機車方案的機率較低。變數指定為放棄持有

機車方案之特定變數。 

13. 6 歲以上 18 歲以下人口：此變數為目前共同居住人口是否有 6 歲以上 18 歲

以下的人口，研究假設同住人口中有未成年人口的用戶相較於無未成年人口

的用戶對於放棄持有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同住人口中有未成年人

口的用戶選擇放棄持有機車方案的機率較低。變數指定為放棄持有機車方案

之特定變數。 

14. 就業人口數：此變數為目前共同居住人口中的就業人口，研究假設就業人口

數超過 3 人的用戶相較於其他的用戶對於放棄持有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

影響，就業人口數越多選擇放棄持有機車方案的機率較低。變數指定為放棄

持有機車方案之特定變數。 

15. 機車車齡：此變數為用戶所持有機車的車齡，本研究假設機車車齡對於維持

持有機車方案之效用具有負向影響，機車車齡越高選擇維持持有機車方案的

機率越低。變數指定為放棄持有機車方案之特定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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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持有選擇模式校估與分析 

本研究利用統計軟體 SAS 以二元羅吉特模式進行模式校估與分析，並以正

向逐步選擇的方式將變數依照重要程度一次一個的加入模型之中，再比較加入新

變數和未加入新變數的模式優劣，同時依據先驗知識、概似比指標、概似比檢驗

和漸進 t 檢定求得最佳模式。 

本研究分別在考慮缺位頻率和使用費用的情況下提出兩個模式，其中本研究

考量在實際上用戶可能會在購買機車後增加私人機車使用量，因此考慮使用費用

的模式可能不符合實際情況。另外，考慮缺位頻率的模式涵蓋較多重要解釋變數，

因此本研究決定以考慮缺位頻率的模式作為最佳模式，最佳模式是以維持持有機

車作為基準，模式的𝜌2為 0.55 表示模式與數據之間擬合度良好，另外最佳模式

中各變數係數 t 檢定 p-value 值皆小於 0.1 呈顯著，從估計結果看來，大部分係數

估計都合理且符合先驗知識，顯著數包含共享機車缺位率、共享機車使用模式、

共享機車使用目的、汽車使用頻率、大眾運輸使用頻率、年齡、機車車齡和居住

城市八個變數。模式校估結果如表 5-3 所示。 

⚫ 共享機車主要使用模式 

本研究以家戶使用作為基底變數，其中一般使用 p-value 值大於 0.1 呈不顯

著，而轉乘使用 p-value 值小於 0.1 呈顯著，由係數為負數可得知主要以居住處

為起訖點的用戶與以交通場站為起訖點的用戶相比放棄持有機車之機率較高，本

研究推論放棄持有機車的用戶在單趟旅次偏好利用共享機車直接前往目的地，而

非配合大眾運輸系統的使用。 

⚫ 共享機車使用目的 

本研究以通勤/就學作為基底變數，其中夜間替代大眾運輸系統、轉乘大眾

運輸系統、休閒娛樂/購物和其他旅次目的 p-value 值皆小於 0.1 呈顯著，由係數

為負數可得知以通勤/就學為主要旅次目的之用戶與其他用戶相比放棄持有機車

之機率較高，研究推論放棄持有機車的用戶偏向利用共享機車完成就學或工作旅

次，而不是利用共享機車完成其他非固定的旅次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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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使用頻率 

本研究以低使用頻率作為基底變數，其中中使用頻率 p-value 值大於 0.1 呈

不顯著，而高使用頻率 p-value 值小於 0.1 呈顯著，由係數為負可得知低使用頻

率的用戶與高使用頻率的用戶相比放棄持有機車之機率較低，本研究推論共享機

車機車與汽車之間存有替代關係，因此在高使用頻率的情況下用戶放棄持有機車

之意願較高。 

⚫ 大眾運輸使用頻率 

本研究以低使用頻率作為基底變數，其中中使用頻率 p-value 值大於 0.1 呈

不顯著，而高使用頻率 p-value 值小於 0.1 呈顯著，由係數為負可得知低使用頻

率的用戶與高使用頻率的用戶相比放棄持有機車之機率較低，本研究推論共享機

車無法完全取代私人機車，用戶須以大眾運輸系統為主共享機車為輔才能完全取

代私人機車。 

⚫ 年齡 

本研究以 18 歲以上 30 歲以下的用戶作為基底變數，由係數為正數可得知

18 歲以上 30 歲以下的用戶相較於其他用戶放棄持有機車之機率較低，本研究推

論年輕的用戶較偏好持有私人機車，而 30 歲以上的用戶較願意利用共享機車替

代私人機車。 

⚫ 居住城市 

本研究以其他縣市作為基底變數，由係數為正數可得知其他縣市的用戶相較

於雙北地區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之機率較低，其中係數大小可得知台北市的用戶

相較於新北市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之機率較高，本研究推論雙北的大眾運輸系統

較為完善，因此雙北地區的用戶放棄持有機車的意願較高。 

⚫ 機車車齡 

本研究以五年以下作為基底變數，其中所有項目p-value值小於0.05呈顯著，

由係數為正且系數大小呈遞增的狀況可得知用戶機車車齡越高放棄持有機車之

機率較高，本研究推論機車車齡越高維護成本提高或是機車殘值降低使得持有者

較傾向放棄持有該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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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機車缺位頻率 

在共享機車缺位率中，由係數為負數可得知當共享機車缺位頻率越高放棄持

有的機率越低，本研究推論共享機車缺位問題是在計費的情況下發生，因此用戶

相較於共享機車缺車頻率、尋車時間和故障率等問題反映會更為明顯。 

本研究利用總體彈性來檢視共享機車缺位率改變 1%時，對於放棄購買機車

方案的選擇機率的改變百分比，並推估未來政策對汽車持有影響之成效，本研究

以列舉法計算總體放棄購買機車方案之機率，而後以機率為加權量來計算總體放

棄購買機車方案的缺位率彈性，總體彈性公式計算結果如下： 

◼ 共享機車平均缺車率為 52.94% 

◼ 放棄持有機車方案的總體機率為 18.85% 

◼ 放棄持有機車方案的總體缺位率彈性為-0.403 

在總體缺位率彈性部分，故當平均共享機車缺位率增加 1%時，放棄購買機

車方案之百分比減少 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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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持有選擇模式校估結果 

變數 類別 

考慮缺位率 

（最佳模式） 
考慮使用費用 

係數 p-value 係數 p-value 

常數 
維持持有機車 reference value 

放棄持有機車 -4.830 *<.0001 9.050 *0.0030 

使用費用 使用費用 . . -0.036 *0.0028 

共享機車 

缺位率 
缺位率 -0.015 *0.0530 . . 

共享機車 

使用模式 

家戶使用 reference value 

轉乘使用 -0.901 *0.0656 . . 

一般使用 -0.588 0.1127 .  

共享機車 

使用目的 

通勤/就學 reference value 

其他旅次目的 -1.302 *0.0153 -3.459 *0.0576 

夜間替代大眾
運輸系統 

-1.130 *0.0333 3.339 0.1878 

轉乘大眾運輸
系統 

-1.084 *0.0409 1.133 0.7298 

休閒娛樂/購物 -0.836 *0.0636 1.567 0.4596 

汽車使用頻率 

低頻率 reference value 

中頻率 -0.222 0.5816 . . 

高頻率 2.507 *<.0001 . . 

大眾運輸系統 

使用頻率 

低頻率 reference value 

中頻率 0.1928 0.6186 -0.148 0.9422 

高頻率 1.0722 *0.0102 -4.219 *0.0690 

年齡 

18以上 30以下 reference value 

30以上 40以下 2.0581 *0.0005 . . 

40以上 50以下 1.7526 *0.0079 . . 

50以上 65以下 2.1544 *0.0025 . . 

機車車齡 

0 至 5 年 reference value 

6 至 10 年 1.2716 *0.0153 . . 

11 至 15 年 1.2630 *0.0230 . . 

16 至 20 年 1.8948 *0.0027 . . 

20 年以上 2.9712 *0.0007 . . 

居住城市 

其他縣市 reference value 

台北市 1.8380 *0.0192 . . 

新北市 1.6459 *0.0343 . . 

lnL(𝛽) -135.28 -9.51 

−2 ∗ (lnL(0) − lnL(𝛽)) 325.54 577.09 

𝜌2 0.55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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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現行政策討論 

共享機車在近年來發展規模與日俱增，共享機車服務規模的成長對於交通環

境同時帶來正負向的影響，主管機關應評估共享機車對於交通環境所帶來的影響，

再決定共享機車的管理或合作模式，本節依據上述的研究成果以降低機車持有為

目標提出共享機車管理與合作之建議。 

 

5.4.1 共享機車對於運具選擇之影響 

在「運具選擇轉移」層面上，目前國內外都沒有共享機車對於運具選擇影響

的相關文獻，但藉由國外共享汽車相關研究可得知共享汽車與大眾運運輸系統並

沒有一定的合作模式，兩者之間同時具備合作關係與替代關係，部分文獻也指出

當大眾運輸服務品質較低的情況較容易被共享汽車替代，另外單向服務的共享汽

車機動性高較容易配合用戶不同的旅次行為，因此容易與大眾運輸服務形成替代

關係。 

本研究認為共享機車相較於共享汽車投放數量更為密集、取得與使用更為便

利、機動性更高，因此推測共享機車更容易與大眾運輸服務形成替代關係。另外

由表 4-3 和表 4-6 可得知大約有 45.2%的用戶是無持有機車、20.8%的用戶是主要

以轉乘其他大眾運輸系統為目的和 21.8%的用戶是幾乎每天都使用大眾運輸系

統，問卷間接顯示出共享機車用戶與大眾運輸系統用戶有明顯的重疊，因此推測

共享機車與大眾運輸系統在使用上存有替代關係。 

本研究建議主管機關確認共享機車在使用上對於私人運具和大眾運輸系統

的影響，並確定共享機車在大眾運輸系統之中的定位，再評估對於共享機車管理

與合作的模式，避免造成大眾運輸系統的使用量轉移至共享機車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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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共享機車對於運具持有之影響 

在「運具持有改變」層面上，本研究主要探討機車持有數量的改變，由表

4-8 可得知有 35.5%的用戶因共享機車降低機車持有數，其中實質因共享機車放

棄持有機車的用戶占問卷資料的 7.3%，潛在因共享機車放棄購買機車的用戶占

問卷資料的 28.2%，而因共享機車而購買機車和取消減少機車的用戶分別占問卷

資料的 0.8%和 0.7%。假設本研究問卷具有代表性的情況下，本研究推論 WeMo

的調查對象中約有 53,580 位用戶放棄購買機車、13,870 位用戶放棄持有機車和

2,850 位用戶引發增加機車，總整三家共享機車的數量後可推算平均一輛共享機

車可實質替代 0.79 輛私人機車，而一輛共享機車潛在可替代 4.61 輛私人機車，

結果顯示我國共享機車對於降低總體機車數量有一定的效力。 

表 5-4 共享機車預期影響人數 

共享機車影響結果 數量 百分比 預期影響人數 

不受影響之用戶 606 60.6 115,140 

放棄持有機車之用戶 73 7.3 13,870 

放棄購買機車之用戶 282 28.2 53,580 

引發增加機車之用戶 15 1.5 2,850 

 

在放棄持有機車的層面上，由表 5-4 數據顯示共享機車引發用戶放棄持有機

車的成效不彰，其中在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2）中也發現最主要的影響因素為機

車車齡，結果顯示用戶在持有機車後主管機關難以利用外部因素影響用戶放棄持

有機車。在放棄購買機車的層面上，表 5-4 數據顯示共享機車能有效的替代私人

機車，但藉由模式 1 和模式 1.1 的結果可發現主要的影響為大眾運輸系統使用頻

率，結果顯示在大眾運輸系統的主要用戶較願意放棄購買機車。 

本研究推論共享機車無法對於持有機車的用戶造成很大的影響，但共享機車

能夠有效的使無機車的用戶持續維持無機車的狀態，因此本研究建議主管機關在

降低私人機車數量的政策上以減少購買機車作為主要目標，並以放棄持有機車作

為次要目標。另外，本研究認為目前私人機車的持有成本低廉，使一般民眾即使

降低使用私人機車頻率也不願放棄持有機車，使共享機車現行無法對於持有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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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戶在持有上造成很大的影響，本研究認為或許在2035年機車全面電動化後，

電動機車的收費制度、持有成本和使用型態的轉變可能會改變一般民眾對於持有

機車的想法，也許主管機關未來可以藉此為契機與共享機車合作提出降低機車持

有總數之規劃。 

 

5.4.3 雙北 1280 月票加價購共享機車 

台北市政府與 WeMo Scooter、iRent 和 GoShare 三家共享機車服務公司於

2021 年 5 月共同合作試辦「1280 月票加價購共享機車」之方案，民眾首先須透

過下載電子支付悠遊付 APP 或利用已記名的實體悠遊卡購買月票，購買月票後

用戶可依自身需求選擇其中一家業者的加購方案，其中 WeMo Scooter 提供加價

300 元可讓一般用戶騎 200 分鐘、青春用戶可騎 250 分鐘之方案，iRent 提供加

價 259 元可騎 200 分鐘之方案，GoShare 提供加價 299 元，自購買日起 30 天內

不限次數，每次可享現折 5 元之優惠方案，另外台北市政府為鼓勵市民使用也補

助 200 元悠遊付儲值金給加購共享機車優惠方案的用戶。 

「1280 月票加價購共享機車」之方案若是以拓展公共運輸系統使用量為目

的，本研究推測「1280 月票加價購共享機車」與月票綁定的作法能有效的抑制

大眾運輸系統的使用量轉移至共享機車，但本研究依據過往文獻推測其拓展公共

運輸系統使用量之成效可能會不如預期。「1280 月票加價購共享機車」之方案

若是以降低機車持有數量為目的，本研究推測此方案能有效的吸引無機車的用戶

放棄購買機車，但無法對於持有機車的用戶造成很大的影響。 

在模式 1、模式 1.1 和模式 2 中皆顯示用戶使用大眾運輸系統頻率越高放棄

持有或放棄購買機車的可能性越高，因此本研究建議主管機關優先以大眾運輸系

統完善的區域或是大眾運輸系統的長期使用者作為主要行銷或規劃目標，而台北

市政府以 1280 月票之用戶作為實施對象符合本研究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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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式 2 中可發現最主要的影響因素為機車車齡，其中車齡 20 年以上的係

數為大眾運輸使用頻率的 2.8 倍，結果顯示在持有機車後主管機關難以利用外部

因素影響用戶放棄持有機車，因此本研究建議主管機關以減少購買機車為主要目

的，方案後續可以針對剛年滿 18 歲的用戶或大學生用戶提出相關優惠方案，藉

此降低總體機車持有數。 

 

5.4.4 共享機車停車管理政策 

新北市和台北市為管理共享運具經營業，並維護交通秩序，市容、使用者權

益以及公共秩序相關事宜分別制定「新北市共享運具經營業管理自治條例」和「台

北市共享運具經營業管理自治條例」。 

在路外公有停車場上，新北市交通局對於投放共享機車提出三點規定，（一）

停車使用仍有餘裕空間之停車場（未進入月票抽籤階段）：開放投車數量上限為

5 台（整場），以每家業者 2 台為限，如多家業者申請且總數大於該場上限，則

由各業者均分；（二）停車使用率較高之停車場（已進入月票抽籤階段）：允許

開放投車數量上限為總車位 1%的格位數（整場），如 1%數量僅 1 格或小於 1，

則以申請業者各 1 台為限，另如多家業者申請且總數大於該場上限，則由各業者

均分；（三）如有各家業者投車數無法均分之情形，將依各業者申請數量及停車

場停車使用情形，由本局個案審查認定。 

在路邊公有停車場上，新北市和台北市為鼓勵民眾使用綠能運具，自 107

年 5 月 1 日起推動電動機車停車免費優惠，因此連帶使共享機車享有停車當日免

費的優惠，目前雙北政府預期於 109 年 8 月 31 日結束此優惠。 

新北市對於共享機車投放路外公有停車場之規劃有益於降低共享機車缺車

之狀況，而電動機車停車免費優惠變降低共享機車使用費用。上述兩個管理政策

並非以拓展大眾運輸系統使用量或是降低機車持有數量為目的，但可能會間接提

升用戶使用公共運輸系統和放棄持有機車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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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模式 2 的結果可發現共享機車服務變數僅有缺位率顯著，本研究推論缺

位問題是在計費情況下發生，因此對於使用者而言，缺位問題相較於缺車、共享

機車故障和定位異常等問題更為嚴重，因此本研究建議主管機關若以降低機車持

有數量為目的可優先協助改善共享機車還車所面臨的缺位問題，主管機關或許可

以在合理的範圍內在路邊公有停車場或路外公有停車場中保留專用停車位給共

享機車用戶。 

模式 2 結果皆顯示以居住處為起訖點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之機率較高，研究

推論放棄持有機車的用戶偏好利用共享機車直接前往目的地，而非配合大眾運輸

系統的使用，此結果與一般文獻對於共享機車最後一哩路的定位相異，結合模式

2 和模式 1 中使用目的的分析，本研究建議主管機關與業者優先商討住宅社區的

停車環境規劃，其次討論公司行號、大學校園和商場進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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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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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6.1 研究結論 

1. 問卷調查結果中因共享機車而減少機車持有之用戶占 35.5% 

本研究於第三章假設共享機車用戶在使用期間對於機車有8種不同的決策，

其中「未更動持有機車」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56.7%；「更換持有機車」的用戶

占調查資料的 2.4%；「減少機車持有數」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1.9%；「增加機

車持有數」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2.0%；「放棄持有機車」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7.3%；「引發購買機車」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0.8%；「放棄購買機車」的用戶

占調查資料的 28.2%；「取消減少機車」的用戶占調查資料的 0.7%。 

2. 共享機車平均實質可替代 0.79 輛私人機車，潛在可替代 4.61 輛私人機車 

假設本研究問卷具有代表性的情況下，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可推論 WeMo 的

調查對象中約有 53,580 位用戶放棄購買機車、13,870 位用戶放棄持有機車和

2,850 位用戶引發增加機車持有，總整三家共享機車的數量後可推算平均一輛共

享機車可實質替代 0.79 輛私人機車，而一輛共享機車潛在可替代 4.61 輛私人機

車，研究結果顯示我國共享機車對於降低總體機車數量有一定的效力。 

3. 模式 1 中共享機車使用目的影響最大，而註冊共享機車品牌數的影響最小 

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篩選問卷中表示自己因共享機車而放棄購買機車和

在使用期間購買機車的使用者，本研究假設選擇方案分別為「購買機車」和「放

棄購買機車」，其中選擇「購買機車」人數為 44 人，選擇「放棄購買機車」人

數為 282 人，共 326 人。模式 1 顯著數包含機車稅費、共享機車使用目的、共享

機車持有品牌數、大眾運輸系統使用頻率、個人機車、居住城市共六個變數，其

中共享機車使用目的影響最大，而註冊共享機車品牌數的影響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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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模式 1.1 中大眾運輸系統使用頻率的影響最大，而個人汽車的影響最小 

無機車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1）從購買選擇模式（模式 1）篩選出原本並

沒有持有機車的使用者，本研究假設選擇方案分別為「購買機車」和「放棄購買

機車」，其中選擇「購買機車」人數為 15 人，選擇「放棄購買機車」人數為 196

人，共 211 人。模式 1.1 顯著數包含共享機車使用模式、大眾運輸系統使用頻率、

6 歲以上 18 歲以下人口和個人汽車四個變數，其中大眾運輸系統使用頻率的影

響最大，而個人汽車的影響最小。 

5. 模式 2 中機車車齡的影響最大，而共享機車使用模式影響最小 

持有選擇模式（模式 2）篩選出問卷中曾持有機車且因共享機車而放棄持有

機車和在使用期間維持持有機車數的使用者，本研究假設選擇方案分別為「維持

持有機車數」和「放棄持有機車」，其中樣本中「維持持有機車數」人數為 357

人，選擇「放棄持有機車」人數為 73 人，共 430 人。模式 2 顯著數包含共享機

車缺位率、共享機車使用模式、共享機車使用目的、汽車使用頻率、大眾運輸使

用頻率、年齡、機車車齡和居住城市八個變數，其中機車車齡的影響最大，而共

享機車使用模式影響最小。 

6. 共享機車用戶須搭配大眾運輸系統使用才能完全替代私有機車 

模式 1、模式 1.1、模式 2 的結果皆顯示用戶使用大眾運輸系統頻率越高放

棄持有或放棄購買機車的可能性越高，本研究推測共享機車無法完全的替代機車

的使用需求，用戶須搭配大眾運輸系統使用才能完全替代私有機車。 

7. 放棄購買或持有機車的用戶偏向利用共享機車完成就學或工作旅次 

模式 1、模式 1.1、模式 2 的結果皆顯示以通勤/就學為主要旅次目的之用戶

與其他用戶相比放棄購買機車之機率較高，本研究推論放棄購買或持有機車的用

戶偏向利用共享機車完成就學或工作旅次，而不是利用共享機車完成其他非固定

的旅次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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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放棄持有機車的用戶偏好利用共享機車直接前往目的地 

模式 2、模式 1.1 的結果皆顯示以居住處為起訖點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之機

率較高，本研究推論放棄持有機車的用戶偏好利用共享機車直接前往目的地，而

非配合大眾運輸系統的使用，此結果與一般文獻對於共享機車最後一哩路的定位

相異。 

9. 共享機車缺位問題是在計費情況下發生，因此相較於其他服務影響較大 

模式 2 的結果可發現共享機車服務變數僅有缺位率顯著，本研究推論缺位問

題是在計費情況下發生，因此對於使用者而言缺位問題相較於缺車、共享機車故

障和定位異常等問題更為嚴重，以彈性公式算後可得知共享機車缺位率增加 1%

時，放棄持有機車方案之百分比減少 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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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現行政策建議 

1. 建議主管機關確認共享機車在運具選擇上對於大眾運輸系統的影響 

本研究根據過往文獻推測共享機車與共享汽車相比更容易與大眾運輸服務

形成替代關係，建議主管機關確認共享機車在使用上對於私人運具和大眾運輸系

統的影響，並確定共享機車在大眾運輸系統之中的定位，再評估對於共享機車管

理與合作的模式，避免造成大眾運輸系統的使用量轉移至共享機車的情況。 

2. 建議主管機關以減少購買機車作為主要目標 

本研究認為共享機車無法對於持有機車的用戶造成很大的影響，但共享機車

能夠有效的使無機車的用戶持續維持無機車的狀態，因此本研究建議主管機關在

降低私有機車數量政策上以減少購買機車作為主要目標，並以放棄持有機車作為

次要目標。 

3. 建議 1280 月票加價購可以針對大學生用戶提出相關優惠方案 

在模式 2 中可發現最主要的影響因素為機車車齡，其中車齡 20 年以上的係

數為大眾運輸使用頻率的 2.8 倍，結果顯示在持有機車後主管機關難以利用外部

因素影響用戶放棄持有機車，因此本研究建議主管機關以減少購買機車為主要目

的，方案後續可以針對剛年滿 18 歲的用戶或大學生用戶提出相關優惠方案，藉

此降低總體機車持有數。 

4. 建議主管機關優先協助改善共享機車還車所面臨的缺位問題 

根據模式 2 的結果可發現共享機車服務變數僅有缺位率顯著，因此本研究建

議主管機關若以降低機車持有數量為目的可優先協助改善共享機車還車所面臨

的缺位問題，主管機關或許可以在合理的範圍內在路邊公有停車場或路外公有停

車場中保留專用停車位給共享機車用戶。 

5. 建議優先改善住宅社區的共享機車停車環境 

模式 2 結果皆顯示以居住處為起訖點的用戶放棄購買機車之機率較高，結合

模式 2 和模式 1 中使用目的的較估結果，本研究建議主管機關與業者優先商討住

宅社區的停車環境規劃，其次討論公司行號、大學校園和商場進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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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後續研究建議 

1. 建議後續研究整合三家共享機車公司的用戶資料再調查用戶特性 

共享機車服務是由 WeMo Scooter、iRent 共享機車和 GoShare 三家公司服務

所組成，本研究難以調查完整的使用特性，因此假設 WeMo Scooter 的用戶與共

享機車總體使用的用戶特性相同，但研究結果顯示問卷蒐集資料與 WeMo 

Scooter 所提供的使用頻率比例不相符，因此建議後續研究整合三家共享機車公

司的用戶資料再搜集共享機車用戶的使用特性。 

2. 建議後續研究以更完整的手段降低非回應誤差 

本研究與 Wemo Scooter 合作，並藉由 Wemo Scooter 的後台資料挑選出近三

個月內有使用紀錄的用戶約 19 萬人，並隨機發送問卷至約 4 萬位用戶的電子信

箱中讓用戶自由選擇填答，並同時利用 30 元騎乘金提高用戶填寫之意願。本研

究認為回收問卷可能大多為對共享機車有高度興趣的用戶，因此問卷可能存在一

定的非回應誤差，建議後續研究以更完整的手段降低非回應誤差。 

3. 建議後續研究可在問卷中設計篩選機制挑選放棄購買機車的用戶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之一為探討共享機車引發用戶放棄購買機車之影響因素，

而本研究無法以實際數值表示用戶放棄購買機車之行為，僅能依靠用戶自我評斷

來統計放棄購買機車之用戶人數，因此調查數據可能會因為用戶認知的差異，而

出現高估的狀況，建議後續研究可在問卷中設計篩選機制挑選放棄購買機車意願

較強的用戶。 

4. 建議後續研究以敘述性偏好的方式設定用戶改變運具後的使用狀況 

本研究為方便建構模式，假設私人機車的使用量與共享機車的使用量相等，

但實際上用戶可能會在購買機車後增加自身機車使用量，如：無機車族群在購買

機車後以私人機車替代大眾運輸系統和共享機車的使用。另外在 5.1 節、5.2 節

和 5.3 節的模式中，本研究以平均的概念假設放棄購買機車用戶的替選方案，此

假設與現實情況不符，建議後續研究以敘述性偏好的方式設定用戶改變運具後的

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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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議後續研究可將各縣市或不同運具使用習慣的用戶分開構建模式 

本研究囿於樣本數太少的限制，無法將不同特性的用戶獨立分開構建模，建

議後續研究可將各縣市、對共享機車定位不同或不同運具使用習慣的民眾分開建

構模式，用以預測共享機車對於尚未發展共享機車之縣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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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問卷 

1. 汽機車持有狀況調查 

1. 請問您目前有幾輛機車？ 

（持有定義為你可以決定去留的車輛） 

⚫ 0輛（忽略第 4題，填答第 3題） 

⚫ 1輛（忽略第 3題，填答第 4題） 

⚫ 2輛（忽略第 3題，填答第 4題） 

⚫ 3輛或以上（忽略第 3題，填答第 4題） 

2. 請問您目前有幾輛汽車？ 

（持有定義為你可以決定去留的車輛） 

⚫ 0輛 

⚫ 1輛 

⚫ 2輛 

⚫ 3輛或以上 

 

2. 共享機車使用特性 

3. 請問您在使用共享機車期間內符合下列哪種行為？ 

⚫ 預計購買或增添機車 

（忽略第 5、6、8題和機車車輛特性，填答第 7題） 

⚫ 出售、轉讓或淘汰機車 

（忽略第 5、7、8題，填答第 6 題） 

⚫ 機車數量並沒有變動 

（忽略第 6、7、8題和機車車輛特性，填答第 5題） 

4. 請問您在使用共享機車期間內符合下列哪種行為？ 

⚫ 購買或增添機車（忽略第 5、6、8題，填答第 7題） 

⚫ 出售、轉讓或淘汰機車（忽略第 5、7、8題，填答第 6 題）  

⚫ 預計購買或增添機車（忽略第 5、6、8題，填答第 7題） 

⚫ 預計出售、轉讓或淘汰機車（忽略第 5、7、8題，填答第 6題） 

⚫ 曾更換原本舊的機車（忽略第 5、6、7題，填答第 8題） 

⚫ 機車數量並沒有變動（忽略第 5、6、7題，填答第 8題） 

5. 請問下列哪一句話最符合您使用共享機車後的狀況？ 

⚫ 因為共享機車，我取消原本增加機車數量的想法或計畫 

⚫ 共享機車並沒有對我產生任何影響 

  



 

114 

6. 請問下列哪一句話最符合您使用共享機車後的狀況？ 

⚫ 因為共享機車，我預計或已經減少機車數量 

⚫ 共享機車並沒有對我產生任何影響 

7. 請問下列哪一句話最符合您使用共享機車後的狀況？ 

⚫ 因為共享機車，我預計或已經增加機車數量 

⚫ 共享機車並沒有對我產生任何影響 

8. 請問下列哪一句話最符合您使用共享機車後的狀況？ 

⚫ 因為共享機車，我更換原本舊的機車 

⚫ 因為共享機車，我取消原本增加機車數量的想法或計畫 

⚫ 因為共享機車，我取消減少機車數量的想法或計畫 

⚫ 共享機車並沒有對我產生任何影響 

 

9. 請問您每月平均使用共享機車的頻率為何？ 

⚫ 1~2次 

⚫ 3~4次 

⚫ 5~6次 

⚫ 7~8次 

⚫ 9次以上 

10. 請問您每月平均使用共享機車的花費為何？ 

⚫ 0~40元 

⚫ 41~80元 

⚫ 81~120元 

⚫ 121~160元 

⚫ 161元以上 

11. 請問下列何者是您經常使用的共享機車品牌？（複選） 

⚫ WeMo Scooter 

⚫ iRent共享機車 

⚫ Gogoro  

12. 請問下列何者是您主要使用的共享機車品牌？（單選） 

⚫ WeMo Scooter 

⚫ iRent共享機車 

⚫ Gogoro  

13. 請問您使用共享機車的使用情境有哪些？（複選） 

⚫ 轉乘使用：單趟的起迄點任意一端是大眾運輸場站 

⚫ 家戶使用：單趟的起迄點其中一端是您的住處，且另一端不是大眾運輸

場站 

⚫ 一般使用：單趟的起迄點不是您的住處或是大眾運輸場站 

14. 請問您使用共享機車的主要使用情境為下列何者？（單選） 

⚫ 轉乘使用：單趟的起迄點任意一端是大眾運輸場站 

⚫ 家戶使用：單趟的起迄點其中一端使您的住處，且另一端不是大眾運輸

場站 

⚫ 一般使用：單趟的起迄點皆不是您的住處或是大眾運輸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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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請問您使用共享機車的目的有哪些？（複選） 

⚫ 轉乘其他大眾運輸工具 

⚫ 夜間替代大眾運輸工具 

⚫ 通勤/就學 

⚫ 商務需求/出差 

⚫ 採買購物 

⚫ 外縣市觀光旅遊 

⚫ 接送他人 

⚫ 休閒娛樂 

⚫ 其他： 

16. 請問您使用共享機車的主要目的為下列何者？（單選） 

⚫ 轉乘其他大眾運輸工具 

⚫ 夜間替代大眾運輸工具 

⚫ 通勤/就學 

⚫ 商務需求/出差 

⚫ 採買購物 

⚫ 外縣市觀光旅遊 

⚫ 接送他人 

⚫ 休閒娛樂 

⚫ 其他：

17. 請問您使用共享機車的主要區域為？ 

⚫ 台北市 12區 

⚫ 新北市 9區 

⚫ 高雄市 8區 

18. 請問您是否經常遇到周遭沒有共享機車的情況？ 

⚫ 六點量表 

19. 請問您在歸還共享機車時是否經常遇到找不到停車位的狀況？ 

⚫ 六點量表 

20. 請問您是否經常遇到 App定位異常以致於你找不到共享機車的狀況？ 

⚫ 六點量表 

21. 請問您是否經常遇到共享機車無法行駛或是異常的狀況？ 

⚫ 六點量表 

22. 請問您對於共享機車安全帽的衛生或品質的滿意度為？ 

⚫ 六點量表 

23. 請問您平均花多少時間走向你預訂或找到的共享機車？ 

⚫ 0~2分 

⚫ 2~4分 

⚫ 4~6分 

⚫ 6~8分 

⚫ 8~10分 

⚫ 10分鐘以上 

 

3. 機車輛特性 

請優先填寫您近期出售、轉讓或淘汰機車之資料。 

若您沒有出售、轉讓或淘汰之機車，請填寫目前使用頻率最高機車之資料。 

24. 請問您機車的使用頻率為？ 

⚫ 每一天都會使用 

⚫ 一星期使用 5到 6天 

⚫ 一星期使用 3到 4天 

⚫ 一星期使用 1到 2天 

⚫ 每個月使用 1到 2天 

⚫ 完全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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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請問您的機車車齡為？ 

⚫ 簡答 

26. 請問您的機車排氣量為？ 

⚫ 50c.c 

⚫ 51~125c.c 

⚫ 126~250c.c 

⚫ 251~500c.c 

⚫ 501~600c.c 

⚫ 601c.c以上 

27. 請問您的機車車價為？ 

⚫ 簡答 

28. 請問您的機車每個月平均固定停車費為？ 

⚫ 無固定停車費 

⚫ 1~200元 

⚫ 201~400元 

⚫ 401~600元 

⚫ 601~800元 

⚫ 800元以上 

 

4. 個人資料 

29. 請問您目前的年齡為？ 

⚫ 簡答 

30. 請問您的生理性別為？ 

⚫ 男 

⚫ 女 

⚫ 其他 

31. 請問您現居住的縣市為？ 

⚫ 高雄市 

⚫ 台北市 

⚫ 新北市 

⚫ 其他 

32. 請問您目前從事的職業類別為？ 

⚫ 軍公教 

⚫ 農林漁牧業 

⚫ 批發及零售業 

⚫ 住宿及餐飲業 

⚫ 運輸及倉儲業 

⚫ 金融及保險業  

⚫ 服務事業 

⚫ 工業 

⚫ 學生 

⚫ 其他 

33. 請問您目前平均月收入大約為？ 

⚫ 2萬以下 

⚫ 2萬以上至 4萬以下 

⚫ 4萬以上至 6萬以下 

⚫ 6萬以上至 8萬以下 

⚫ 8萬以上至 10萬以下 

⚫ 10萬以上 

34. 請問您是否持有汽車駕照？ 

⚫ 已婚 ⚫ 未婚 

35. 請問您目前婚姻狀態為？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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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請問您目前就讀或已完成的最高學歷為？ 

⚫ 國中 

⚫ 五專 

⚫ 高中/高職 

⚫ 大學 

⚫ 碩士 

⚫ 博士 

37. 請問您使用自用機車的頻率為？ 

⚫ 每一天都會使用 

⚫ 一星期使用 5到 6天 

⚫ 一星期使用 3到 4天 

⚫ 一星期使用 1到 2天 

⚫ 每個月使用 1到 2天 

⚫ 完全不使用 

38. 請問您使用自用汽車的頻率為？ 

⚫ 每一天都會使用 

⚫ 一星期使用 5到 6天 

⚫ 一星期使用 3到 4天 

⚫ 一星期使用 1到 2天 

⚫ 每個月使用 1到 2天 

⚫ 完全不使用 

39. 請問您使用公共自行車的頻率為？ 

⚫ 每一天都會使用 

⚫ 一星期使用 5到 6天 

⚫ 一星期使用 3到 4天 

⚫ 一星期使用 1到 2天 

⚫ 每個月使用 1到 2天 

⚫ 完全不使用 

40. 請問您使用大眾運輸系統的頻率為？（如：公車、捷運等） 

⚫ 每一天都會使用 

⚫ 一星期使用 5到 6天 

⚫ 一星期使用 3到 4天 

⚫ 一星期使用 1到 2天 

⚫ 每個月使用 1到 2天 

⚫ 完全不使用 

5. 居住特性調查 

經常同住定義為目前居住在同一住宅且可共享使用運具之成員組合，例如：因工

作在外縣市長期一個人租房的用戶，家戶成員則為 1人。 

41. 請問您的同住人口數為（包含自己）？ 

⚫ 1 

⚫ 2 

⚫ 3 

⚫ 4 

⚫ 5 

⚫ 6 

⚫ 7 

⚫ 8或以上 

42. 請問您的同住人口中持有機車駕照人數為（包含自己）？ 

⚫ 1 

⚫ 2 

⚫ 3 

⚫ 4 

⚫ 5 

⚫ 6 

⚫ 7 

⚫ 8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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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請問您的同住人口中持有汽車駕照人數為（包含自己）？ 

⚫ 0 

⚫ 1 

⚫ 2 

⚫ 3 

⚫ 4 

⚫ 5 

⚫ 6 

⚫ 7或以上 

44.  請問與您同住的 6歲以下人口數為？ 

⚫ 0 

⚫ 1 

⚫ 2 

⚫ 3 

⚫ 4 

⚫ 5 

⚫ 6 

⚫ 7或以上 

45. 請問與您同住的 18歲以下 6歲以上人口數為？ 

⚫ 0 

⚫ 1 

⚫ 2 

⚫ 3 

⚫ 4 

⚫ 5 

⚫ 6 

⚫ 7或以上 

46. 請問您同住人口中 65歲以上人數為（包含自己）？ 

⚫ 0 

⚫ 1 

⚫ 2 

⚫ 3 

⚫ 4 

⚫ 5 

⚫ 6 

⚫ 7或以上 

47. 請問您同住人口中總就業人數為（包含自己）？ 

⚫ 0 

⚫ 1 

⚫ 2 

⚫ 3 

⚫ 4 

⚫ 5 

⚫ 6 

⚫ 7或以上 

48. 請問您的同住人口中總機車數量為（包含自己）？ 

⚫ 0 

⚫ 1 

⚫ 2 

⚫ 3 

⚫ 4 

⚫ 5 

⚫ 6 

⚫ 7或以上 

49. 請問您的同住人口中總汽車數量為（包含自己）？ 

⚫ 0 

⚫ 1 

⚫ 2 

⚫ 3 

⚫ 4 

⚫ 5 

⚫ 6 

⚫ 7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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